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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政 規 則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民治字第1106023390號

修正「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場地收費基準」第三點及第四點附表，並自中華民國一一

O年十月十六日生效。
 

 

附「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場地收費基準」第三點及第四點附表

局長  藍世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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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場地收費基準 

 

一、本基準依規費法第 10條及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 6條規定訂

定。 

二、本基準執行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三、本基準所稱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場地，指本中心第三樓及第四

樓之集會堂、第四樓之四０一及四０二教室、第八樓之八一三、八一四、八一五、

八一六教室及桌球室、第九樓之健身房、第十樓之跆拳道教室、空手道教室、柔道

教室、有氧舞蹈教室、綜合舞蹈教室及第十一樓之體育館。 

四、本中心場地收費基準表如附表。 

五、本中心場地之收入，應依法定程序解繳市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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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民生社區中心場地收費基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場地名稱 收費基準 開放時間及時段 

集 會 堂 

一般民眾： 

每時段 10000元。 

1、08－12時為一時段。 

13－17時為一時段。 

18－22時為一時段。 

2、使用者可增加使用每時段前後各一小時，

並以所使用時段四分之一計價。 

3、每次使用須繳交保證金 50000元。 

民生社區居民： 

每時段 8000元。 

四 ○ 一 教 室 

四 ○ 二 教 室 

八 一 三 教 室 

八 一 四 教 室 

一般民眾： 

每時段每教室 400元。 

08－10時為一時段。 

10－12時為一時段。 

13－15時為一時段。 

15－17時為一時段。 

18－20時為一時段。 

20－22時為一時段。 

民生社區居民： 

每時段每教室 320元。 

八 一 五 教 室 

 

一般民眾： 

每時段 500元。 

08－10時為一時段。 

10－12時為一時段。 

13－15時為一時段。 

15－17時為一時段。 

18－20時為一時段。 

20－22時為一時段。 

民生社區居民： 

每時段 400元。 

八 一 六 教 室 

 

一般民眾： 

每時段 800元。 

08－10時為一時段。 

10－12時為一時段。 

13－15時為一時段。 

15－17時為一時段。 

18－20時為一時段。 

20－22時為一時段。 

民生社區居民： 

每時段 640元。 

綜合舞蹈教室 

柔 道 教 室 

空 手 道 教 室 

跆 拳 道 教 室 

一般民眾： 

每時段每教室 700元。 

08－10時為一時段。 

10－12時為一時段。 

13－15時為一時段。 

15－17時為一時段。 

18－20時為一時段。 

20－22時為一時段。 

民生社區居民： 

每時段每教室 56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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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舞蹈教室 

一般民眾： 

每時段 1400元。 

08－10時為一時段。 

10－12時為一時段。 

13－15時為一時段。 

15－17時為一時段。 

18－20時為一時段。 

20－22時為一時段。 

民生社區居民： 

每時段 1120元。 

桌 球 室 

一般民眾： 

每人每小時 25 元。 

1、08－12時，13－17時，18－22時。 

2、每一小時為一時段。 

 

民生社區居民： 

每人每小時 20 元。 

臺北市民； 

每人每小時 23 元。 

健 身 房 

一般民眾： 

每人每小時 25 元。 

1、08－12時，13－17時，18－22時。 

2、每一小時為一時段。 

民生社區居民： 

每人每小時 20 元。 

臺北市民； 

每人每小時 23 元。 

體 育 館 

羽球場： 

一般民眾： 

1、日間 06-08時每時段每

球面 180元。 

2、日間 08-18時每時段每

球面 300元 

3、夜間每時段每球面 500

元。 

 

民生社區居民： 

1、日間 06-08時每時段每

球面 144元。 

2、日間 08-18時每時段每

球面 240元。 

3、夜間每時段每球面 400

元。 

1、日間：平日 06－18時，例假日 06－12

時。 

2、夜間：平日 18－22時，例假日 12－22

時每時段每球面 500元。              

3、每一小時為一時段。 

4、每週三及每週五晚上 18－22時供籃球場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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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館 

籃球場： 

1、一般民眾：每時段 1800

元。 

2、民生社區居民：每時段

1440元。 

1、每週星期三、五晚上 18－22時。 

2、每小時為一時段。 

備註： 

一、以特定身分（含優待身分）申請使用各場地時，須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親自辦理申

請手續及繳交場地使用費，否則一律以一般身分收費。六十五歲以上民眾憑敬老

悠遊卡或身分證正本；身心障礙人士憑身心障礙證明（手冊）；民生社區居民及

臺北市民憑身分證正本或戶口名簿正本；志願服務榮譽之志（義）工憑志願服務

榮譽卡；具多重身分者，僅能擇一使用。 

二、使用優待身分及折扣： 

（一） 六十五歲以上民眾：享有使用羽球場半價優待；享有使用桌球室、健身房收

費 13元。 

（二） 身心障礙民眾：享有使用桌球室、健身房免費優待；享有使用羽球場半價優

待。 

     (三) 志願服務榮譽志（義）工 ：享有使用桌球室、健身房及體育館八折優待。 

三、以特定身分（含優待身分）申請使用場地者，應於場地使用期間在場，管理 員得

不定時抽查，若查驗有未在場或身分不符者，應立即補繳場地使用費差額。 

   四、六十五歲以上民眾或身心障礙民眾與任一身分別民眾混合使用羽球場時，以七五

折計費；單一球面之全體使用者身分須均為六十五歲以上民眾或身心障礙民眾，

始得享有半價優待。 

五、 體育館每週三及每週五夜間為籃球場使用，餘為羽球場使用。 

六、以上各場地除另有規定外，以先申請或先到先使用為原則，未滿或不足一時段，

以一時段計算。 

七、本表所稱民生社區居民係設籍於本市松山區東榮里、東昌里、三民里、精忠里、

介壽里、新益里、富錦里、富泰里、莊敬里、新東里等 10 里之居民以及同區東

勢里第 15鄰至第 18鄰與中華里第 23鄰至第 26鄰之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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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1日

發文字號：北市產業農字第1103028218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案件獎勵發給要點」第三點，並自

一百十年九月三十日起生效。
 

 

附修正「臺北市政府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案件獎勵發給要點」第三點修

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

局長  林崇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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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案件獎勵發給要點」
第三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北市政府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案件獎勵發給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係為明定本局對「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案件」檢舉人獎勵發放方式，業於一○六年十二月一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

展局北市產業農字第一○六三四三○一六○○號令訂定發布，並自一○六

年十二月十五日起生效迄今。

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總統華總一經字第一○八○○一四○六一一

號令修正公布「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該次修正如「有機農產品另立

專章」、「農產品經營者溯源農產品之登錄」、「認驗證制度與國際接軌」及

「標章管理」等相關規範修正，又一百十年六月十八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牧字第一一○○○四二八四○A號令修正「檢舉違反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

理法案件獎勵法」之「該辦法法源依據之援引條次」及「發給檢舉獎金之

案件限制」等相關規定，爰本要點配合上述規定修正，刪除第三點第一款

但書有關限制發給獎金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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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北市工道字第1103015506號

修正「臺北市公共管線圖資及圖檔更新維護作業要點」，並自一百十年九月十七日生效

。
 

 

附修正「臺北市公共管線圖資及圖檔更新維護作業要點」

局長  林志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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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公共管線圖資及圖檔更新維護作業要點 

 

一、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確保公共管線圖資及圖檔之正確性，以

利道路維護管理，特訂定本作業要點。 

二、 本作業要點所稱之公共管線（以下簡稱管線），係指電力、電信（含軍警專用

電信）、自來水、排水、污水、輸油、輸氣、交通號誌、社區共同天線電視設

備、有線電視或其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供公眾使用之管線。 

三、 管線機關（構）於道路上進行道路挖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測量作業： 

（一） 測量方式所採用之座標系統，平面基準採用 TWD97二度分帶；高程基

準採用 TWVD2001。 

（二） 管線佈設位置測量定位，平面基準應以臺北市政府佈設之地形圖控制

點、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圖根點、內政部地政司之三等衛

星控制點或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e-GNSS 即時動態定位系統，為測量引

測依據；高程基準應以本府佈設之水準點、高程控制點或都市計畫

樁，為測量引測依據。 

（三） 管線量測範圍應包含施工範圍之人手孔蓋、固定設施物及管線路徑

（包括管線起末端、轉折點及分支點之座標及高程）。 

（四） 測量精度：  

1. 人手孔蓋中心座標施測成果容許誤差為正負二十公分。 

2. 固定設施物中心座標施測成果容許誤差為正負二十公分。 

3. 高程施測成果容許誤差為正負二十公分。 

4. 管線直線之線形座標施測成果容許誤差為正負三十公分。 

5. 管線轉折部分之特殊線形測量，其施測成果容許誤差為正負五十公分。 

（五） 現場測量後，須保留原始資料，並製作相關表單（如記錄器資料、控

制點及導線測量成果表、人手孔蓋及管線測量成果表等）由管線機構

簽認或測量技師簽證。 

四、 管線機關（構）應依臺北市道路挖掘施工維護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維護辦法）

規定之期限，就測量所得資料，依下列規定更新及維護公共管線資料庫（以下

簡稱管線資料庫）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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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置規範及屬性應依據內政部公告「國土資訊系統 -公共設施管線資

料庫標準制度」、「公共設施管線資料標準」及本局規定之格式辦理。 

（二） 測量成果應轉換為數值化，並以千分之一地形圖套疊檢核。 

（三） 管線圖資數值化格式以 GML（Geography Mark-up Language，地理標

誌語言）格式輸出。 

（四） 管線屬性資料檢核作業應使用程式偵測可能之人為誤差，並修正檢核

之。 

五、 管線機關（構）應依維護辦法規定之期限，檢附下列圖檔上傳管線資料庫： 

（一） 測量成果檔案︰包括記錄器資料、控制點及導線測量成果、人手孔蓋

及管線測量成果相關證明資料。 

（二）依 GML 格式製作圖資更新數值檔。 

（三）其他本局規定應檢附之相關文件及電子檔案。 

六、 管線機關（構）既有管線圖資，因配合前一年度專案路面人手孔調降、新闢道

路及重劃等計畫性工程，已異動而未更新者，應於每年三月底前更新圖資或圖

檔上傳管線資料庫。 

七、 軍事或國家安全機關設置之管線，得敘明理由報本局同意後，免提供圖檔或圖

資並自行維護。如遇天然災害或事變，應提供本局指定範圍內管線圖檔或圖

資，以配合救災任務。 

八、 管線資料庫圖資及圖檔係各管線機關（構）共同建置，使用時仍應查證，必要

時應辦理試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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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及 送 達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1日

發文字號：府教前字第1103080754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選聘任聘期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

主任任期辦法」部分條文草案。

依據：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臺北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選聘任聘期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期

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詳如附件。

三、對於本修正草案內容如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

日起14日內，向本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西北區。

(三)電話：(02)2720-8889 /1999轉6381。

(四)傳真：(02)2759-3369。

(五)電子信箱：edu_pse.11@mail.taipei.gov.tw。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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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選聘任聘期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

任期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 本府於一百零一年七月十九日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幼照法）第二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之授權訂定發布本辦法。嗣後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六日增列一百零

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制定公布之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條第

四項與幼照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同為本辦法之授權依據。又因幼照法於一百

零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公布，刪除原幼照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本辦法亦

於一百零八年二月十五日刪除以幼照法為法源依據之相關文字。 

二、 本辦法自發布迄今，僅於一百零七年六月六日及一百零八年二月十五日，兩次修

訂部分條文。現為切合實務所需及完備法制作業，俾利本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

遴選、聘任、聘期，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之任期等相關事項規定更臻

完善，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三、 本辦法共十九條，本次刪除原條文第五條，餘條次遞移，故修正原條文第三條至

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一條至第十八條等十三條，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為避免簡稱之誤會，明定「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之簡稱為「專任主

任」。（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考量遴選實務上亦有聘用行政領導與管理等相關專長之需求，第二項第三項之

專家學者增列「或教育行政領導與管理之專家學者」。（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考量本市辦理校（園）長遴選一致性，參考《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

例》，增列第六項「遴委會於遴選作業結束後，應即解散。」（修正條文第四

條） 

(四) 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序文即明定本遴委會之任務為辦理園長遴選事宜，爰不再

重複敘述，且本條文內容與原條文第九條重複，故刪除本辦法第五條。 

(五) 因刪除本辦法第五條，爰條次遞改。(原其後之條次遞改) 

(六) 因本遴委會並無「不定期」之情事，故刪除第一項中「視任務需要不定期開

會」等文字。（修正條文第五條） 

(七) 考量本市辦理校（園）長遴選一致性，參照《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

要點》第八點修正本條第三項文字，為「除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外，委員應親

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理。」（修正條文第五條） 

(八) 為明確化出席委員人數之定義，參照《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

考評辦法》增列「委員有本辦法第六條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

數。」（修正條文第五條） 

(九) 因出缺應為園長之職位出缺，而非幼兒園出缺，故「出缺幼兒園」修改為「園

長出缺幼兒園」。（修正條文第六條、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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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考量實務運作，迴避情形增列園長候選人任職之學校。（修正條文第六條） 

(十一) 為增進遴選機制之公正性，參考《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

評辦法》，增列「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修正條文

第六條） 

(十二) 考量園長遴選作業順序之「具園長資格者申請園長出缺幼兒園之遴選審議」

即包含其他出缺園長之情形，故刪除之。（修正條文第八條） 

(十三) 考量遴委會執行秘書為會務推動核心，應與委員之職務有所區分，且應與委

員併同由教育局指派，故將由「教育局學前教育科科長兼任」修改為由

「教育局指派人員兼任」。（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四) 參考《臺北市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工作人員由教育局指派，爰

刪除「現職」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十五) 為增進遴選人員多元性，凡具有本條例第六條園長資格者應均開放參加，爰

園長遴選參加資格增列服務於「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及「園長」。（修正

條文第十三條） 

(十六) 明訂本市現職幼兒園園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不

得參加園長遴選，以符合本辦法第十五條有關任期之限制規定。（修正條文

第十三條） 

(十七) 增列有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且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不

得參加園長遴選。（修正條文第十三條、第十六條） 

(十八) 為規範園長屆齡退休聘期，增訂園長於聘期中屆齡退休者聘任至退休生效日

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十九) 考量本市辦理校（園）長遴選一致性，將「就園長辦學績效為評鑑」修改為

「辦理園長辦學績效考評」。另因前已敘明該辦學績效係作為遴選會審議是

否繼續遴聘之參考，無須重複說明，故刪除有關「遴選會應考量優先予以

遴選」之文字。（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二十) 參考國民教育法中有關中小學校長遴選屆齡退休規定由「二年內」修改為

「一年內」。（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二十一) 本辦法第三條已定義「專任主任」為「設立於本市之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

專任主任」之簡稱，故刪除第一項「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文字。（修正條

文第十七條） 

(二十二) 因應教師成績考評係以學年度為單位，文字修正為「學年度」。（修正條文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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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立幼兒園專任園長遴選聘任聘期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任

期辦法 

(修正草案)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保服務人員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市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幼兒園）編制內有

給專任園長（以下簡稱園長）及設立於本市之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專任主任

（以下簡稱專任主任）。 

第四條 教育局為辦理園長遴選事宜，應組成臺北市市立幼兒園園長遴選會（以下簡稱遴

選會）。遴選會置委員九人，其中召集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教育

局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教育局代表二人。 

二、專家學者代表三人。 

三、園長代表一人。 

四、家長代表一人。 

五、教保服務人員代表一人。 

前項第二款之專家學者，由教育局就幼兒教育、保育或教育行政領導與管理之

專家學者擇聘之。 

遴選作業期間，委員因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教育局解聘（派）時，由教

育局補行聘（派）兼之。第二項委員中，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遴

委會於遴選作業結束後，應即解散。 

第五條 遴選會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

人代理之。 

遴選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作

成決議。 

遴選會開會時，除第四條第二項第一款外，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任他人代

理。 

委員有本辦法第六條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第六條 遴選會審議時，委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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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為或曾為園長候選人之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 

    等內之姻親。 

二、本人或其配偶、子女現服務或就讀於園長出缺幼兒園或 

    園長候選人任職之學校、幼兒園。 

三、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者。 

遴委會委員之迴避，除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準用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三條規

定。 

第七條 遴選會之審議作業，應以無記名投票方式為之。 

第八條 遴選會辦理園長遴選作業順序如下： 

一、第一任任期屆滿園長申請連任之審議。 

二、現職園長申請園長出缺幼兒園之遴選審議。 

三、具園長資格者申請園長出缺幼兒園之遴選審議。 

第九條 園長連任審議及出缺園長之遴選審議作業方式、資格審查及考評程序等，由教育

局定之。 

第十條 遴選會委員及協助處理遴選業務人員對於會議內容負有保密義務。 

委員違反前項保密義務者，應予解聘（派）；涉及刑事責任者，並應移送法

辦。 

第十一條 委員參與園長遴選審議工作，應本公平、公正原則及獨立自主精神，不得接

受園長候選人或其他人員為園長候選人辦理之邀宴、饋贈、請託、關說。 

第十二條 遴選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教育局指派人員兼任，綜理會務推動；置工作人

員若干人，由教育局指派人員兼任，辦理會務。 

第十三條 具備本條例第六條資格之幼兒園及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之現職園長、現職教

師或現職契約進用教保員，得申請參加園長遴選。 

前項人員為本市現職幼兒園園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

者，不得參加園長遴選。 

第一項人員有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幼照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教師法第

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及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且於該議

決一年至四年期間者，不得參加園長遴選。於遴選確定後或聘任後始發現

者，由教育局撤銷其聘任資格或解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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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遴選會遴選結果，由教育局公告並依法定程序聘任之。 

第十五條 園長任期四年，以學年為單位計算。同一幼兒園之園長連選得連任一次。園

長於聘期中屆齡退休，聘任至核定退休生效日止。 

以本市現職幼兒園園長資格參加遴選者，教育局應辦理園長辦學績效考評，

作為遴選會審議之參考；經辦學績效考評優良且任期或連任任期屆滿後將於

一年內屆齡退休者，得不經遴選，延長任期至退休止。 

園長於學期中起任者，其未滿一年之年資，以一年計。 

第十六條 園長於任期中因故無法任職時，由教育局依規定辦理園長遴選或指派適當人

員代理至當學年結束。 

任期屆滿無意續任或未獲遴聘之園長，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具教師資格且無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 

    事及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且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者，得優 

    先留任原幼兒園擔任教師。 

二、具契約進用教保員資格且無本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事者，得優先 

    留任原幼兒園擔任契約進用教保員。 

三、無法依前二款規定留任或無意願留任者，由教育局協助以介聘或遷調方 

    式轉任他園。 

四、無法依前三款規定留任或轉任者，如符合退休條件自願退休者，得辦理 

    退休；不符合退休條件或符合退休條件不自願退休者，視其意願及資格 

    條，優先輔導轉任他職。 

第十七條 專任主任之任期為二年。 

專任主任各學年度成績考評優良者，得連任。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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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北
市
市
立
幼
兒
園
專
任
園
長
遴
選
聘
任
聘
期
及
公
立
學
校
附
設
幼
兒
園
專
任
主
任
任
期
辦
法
」
修
正
草
案
條
文
對
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教
保
服
務
人
員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二
十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第
一
條
  
  
本
辦
法
依
教
保
服
務
人
員
條
例

（
以
下
簡
稱
本
條
例
）
第
二
十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

 

未
修
正
。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以
下
簡
稱
教
育
局
）。

 

第
二
條
  
  
本
辦
法
之
主
管
機
關
為
臺
北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
以
下
簡
稱
教
育
局
）
。
 

未
修
正
。
 

第
三
條

  
  
本
辦
法
適
用
於
臺
北
市
（
以
下
簡

稱
本
市
）
市
立
幼
兒
園
（
以
下
簡
稱
幼

兒
園
）
編
制
內
有
給
專
任
園
長
（
以
下

簡
稱
園
長
）
及
設
立
於
本
市
之
公
立
學

校
附
設
幼
兒
園
專
任
主
任
（
以
下
簡
稱

專
任
主
任
）
。

 

第
三
條
  
  
本
辦
法
適
用
於
臺
北
市
（
以
下

簡
稱
本
市
）
市
立
幼
兒
園
（
以
下
簡
稱

幼
兒
園
）
編
制
內
有
給
專
任
園
長
（
以

下
簡
稱
園
長
）
及
設
立
於
本
市
之
公
立

學
校
附
設
幼
兒
園
專
任
主
任
（
以
下
簡

稱
主
任
）
。
 

為
明
確
區
分
公
立
學
校
附
設
幼
兒
園
專
任
主

任
及
兼
任
此
二
類
人
員
，
爰
增
訂
專
任
規

定
。
 

第
四
條

  
  
教
育
局
為
辦
理
園
長
遴
選
事
宜
，

應
組
成
臺
北
市
市
立
幼
兒
園
園
長
遴
選

會
（
以
下
簡
稱
遴
選
會
）。

 

遴
選
會
置
委
員
九
人
，
其
中
召
集

人
由
教
育
局
局
長
兼
任
，
其
餘
委
員
由

教
育
局
就
下
列
人
員
聘
（
派
）
兼
之
：
 

一
、
教
育
局
代
表
二
人
。
 

二
、
專
家
學
者
代
表
三
人
。
 

三
、
園
長
代
表
一
人
。

 

四
、
家
長
代
表
一
人
。

 

五
、
教
保
服
務
人
員
代
表
一
人
。
 

前
項
第
二
款
之
專
家
學
者
，
由
教

育
局
就
幼
兒
教
育
、
保
育
或
教
育
行
政

領
導
與
管
理
之
專
家
學
者
擇
聘
之
。

 

第
四
條
  
  
教
育
局
為
辦
理
園
長
遴
選
事

宜
，
應
組
成
臺
北
市
市
立
幼
兒
園
園
長

遴
選
會
（
以
下
簡
稱
遴
選
會
）
。

  
 

遴
選
會
置
委
員
九
人
，
其
中
召
集

人
由
教
育
局
局
長
兼
任
，
其
餘
委
員
由

教
育
局
就
下
列
人
員
聘
（
派
）
兼
之
：
 

一
、
教
育
局
代
表
二
人
。
 

二
、
專
家
學
者
代
表
三
人
。
 

三
、
幼
兒
園
園
長
代
表
一
人
。

 

四
、
家
長
代
表
一
人
。

 

五
、
教
保
服
務
人
員
代
表
一
人
。
 

前
項
第
二
款
之
專
家
學
者
，
由
教

育
局
就
具
幼
兒
教
育
及
保
育
專
業
之
專

家
或
學
者
擇
聘
之
。

 

一
、
配
合
第
三
條
條
文
修
正
，
爰
刪
除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幼
兒
園
。
 

二
、
為
符
合
遴
選
實
務
具
行
政
領
導
與
管
理

等
相
關
專
長
之
需
求
，
並
不
侷
限
於
幼

兒
教
育
及
保
育
專
業
之
專
家
，
爰
增
訂

教
育
行
政
領
導
與
管
理
之
專
家
學
者
之

規
定
。

 

三
、
為
配
合
第
二
項
規
定
，
爰
修
正
第
四
項

聘
（
派
）
為
聘
（
派
）
兼
。

 

四
、
為
與
本
市
國
民
中
小
學
校
長
遴
選
規
定

具
一
致
性
，
參
照
臺
北
市
國
民
中
小
學

校
長
遴
選
自
治
條
例
第
三
條
，
爰
增
訂

第
六
項
遴
委
會
於
遴
選
作
業
結
束
後
，

應
即
解
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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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遴
選
作
業
期
間
，
委
員
因
故
出
缺

或
有
不
適
當
之
行
為
經
教
育
局
解
聘

（
派
）
時
，
由
教
育
局
補
行
聘
（
派
）

兼
之
。

 

第
二
項
委
員
中
，
任
一
性
別
人
數

不
得
少
於
三
分
之
一
。

 

遴
委
會
於
遴
選
作
業
結
束
後
，
應

即
解
散
。

 

遴
選
作
業
期
間
，
委
員
因
故
出
缺

或
有
不
適
當
之
行
為
經
教
育
局
解
聘

（
派
）
時
，
由
教
育
局
補
行
聘
（
派
）

之
。
 第
二
項
委
員
中
，
任
一
性
別
人
數

不
得
少
於
三
分
之
一
。

 

 
第
五
條
  
  
遴
選
會
之
任
務
如
下
：

  
 

一
、
園
長
任
期
屆
滿
申
請
連
任
之
審

議
。
 

二
、
現
職
園
長
申
請
參
加
出
缺
園
長
遴

選
之
審
議
。
 

三
、
前
二
款
以
外
出
缺
園
長
遴
選
之
審

議
。

 

一
、
本
條
刪
除
。

 

二
、
本
條
文
內
容
與
現
行
條
文
第
九
條
規
定

重
複
，
為
免
重
覆
贅
述
，
爰
刪
除
之
。
 

 

第
五
條

  
  
遴
選
會
由
召
集
人
召
集
並
擔
任
主

席
。
召
集
人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時
，
由
召

集
人
指
定
委
員
一
人
代
理
之
。

 

遴
選
會
開
會
時
，
應
有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委
員
出
席
；
經
出
席
委
員
過
半
數

同
意
，
始
得
作
成
決
議
。
 

遴
選
會
開
會
時
，
除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外
，
委
員
應
親
自
出
席
，
不

得
委
任
他
人
代
理
。

 

委
員
有
本
辦
法
第
六
條
應
行
迴
避

之
情
事
者
，
不
計
入
出
席
委
員
人
數
。

 

第
六
條
  
  
遴
選
會
視
任
務
需
要
不
定
期
開

會
，
由
召
集
人
召
集
並
擔
任
主
席
。
召

集
人
因
故
不
能
出
席
時
，
由
召
集
人
指

定
委
員
一
人
代
理
之
。

 

遴
選
會
開
會
時
，
應
有
三
分
之
二

以
上
委
員
出
席
；
經
出
席
委
員
過
半
數

同
意
，
始
得
作
成
決
議
。

 

遴
選
會
開
會
時
，
委
員
應
親
自
出

席
，
不
得
委
任
他
人
代
理
。

 

一
、
條
次
遞
移
。
 

二
、
為
符
合
實
務
運
作
，
爰
刪
除
現
行
條
文

視
任
務
需
要
不
定
期
開
會
之
規
定
。
 

三
、
為
與
本
市
國
民
中
小
學
校
長
遴
選
規
定

具
一
致
性
，
參
照
臺
北
市
國
民
中
小
學

校
長
遴
選
作
業
要
點
第
八
點
，
爰
增
訂

除
第
四
條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外
之
規
定
。

 

四
、
為
明
確
規
範
出
席
委
員
人
數
之
計
算
，

參
照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校
長
遴
選
聘
任
及

辦
學
績
效
考
評
辦
法
第
四
條
增
訂
委
員

有
本
辦
法
第
六
條
應
行
迴
避
之
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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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者
，
不
計
入
出
席
委
員
人
數
之
規
定

 

第
六
條

  
  
遴
選
會
審
議
時
，
委
員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應
自
行
迴
避
：

 

一
、
現
為
或
曾
為
園
長
候
選
人
之
配

偶
、
四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或
三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
 

二
、
本
人
或
其
配
偶
、
子
女
現
服
務
或

就
讀
於
園
長
出
缺
幼
兒
園
或
園
長

候
選
人
任
職
之
學
校
、
幼
兒
園
。

 

三
、
有
學
位
論
文
指
導
之
師
生
關
係

者
。

  
  
  
  
  
  
  
  

  
  
  
  
  
  
  
  
  
  
  
  
  
  
  
  
  
  
  
  
  
  
  
  

 

遴
委
會
委
員
之
迴
避
，
除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外
，
並
準
用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

 

第
七
條
  
  
遴
選
會
審
議
時
，
委
員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
應
自
行
迴
避
：

 

一
、
現
為
或
曾
為
園
長
候
選
人
之
配

偶
、
四
親
等
內
之
血
親
或
三
親
等

內
之
姻
親
。
 

二
、
本
人
或
其
配
偶
、
子
女
現
服
務
或

就
讀
於
出
缺
幼
兒
園
或
候
選
園
長

任
職
之
幼
兒
園
。

 

遴
選
會
委
員
之
迴
避
，
除
依
前
項

規
定
辦
理
外
，
並
準
用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三
十
三
條
規
定
。

 

一
、
條
次
遞
移
。
 

二
、
為
配
合
出
缺
為
園
長
職
務
而
非
幼
兒

園
，
爰
增
訂
園
長
，
以
利
文
意
明
確
；

另
為
統
一
文
字
用
語
，
修
改
候
選
園
長

為
園
長
候
選
人
。
又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十

三
條
第
一
項
增
訂
得
申
請
參
加
園
長
遴

選
資
格
，
爰
增
訂
學
校
之
規
定
以
利
明

定
園
長
候
選
人
任
職
單
位
另
包
含
公
立

學
校
。
 

三
、
為
增
進
遴
選
機
制
之
公
正
性
，
參
考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校
長
遴
選
聘
任
及
辦
學
績

效
考
評
辦
法
第
十
六
條
，
爰
增
訂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有
學
位
論
文
指
導
之
師
生
關

係
者
之
規
定
。
 

第
七
條

  
  
遴
選
會
之
審
議
作
業
，
應
以
無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為
之
。

 

第
八
條
  
  
遴
選
會
之
審
議
作
業
，
應
以
無

記
名
投
票
方
式
為
之
。

 

條
次
遞
移
。
 

 

第
八
條

  
  
遴
選
會
辦
理
園
長
遴
選
作
業
順
序

如
下
：

 

一
、
第
一
任
任
期
屆
滿
園
長
申
請
連
任

之
審
議
。
 

二
、
現
職
園
長
申
請
園
長
出
缺
幼
兒
園

之
遴
選
審
議
。

 

三
、
具
園
長
資
格
者
申
請
園
長
出
缺
幼

兒
園
之
遴
選
審
議
。

 

第
九
條
  
  
遴
選
會
辦
理
園
長
遴
選
作
業
順

序
如
下
：

 

一
、
第
一
任
任
期
屆
滿
園
長
申
請
連
任

之
審
議
。
 

二
、
現
職
園
長
申
請
出
缺
園
長
之
遴
選

審
議
。

 

三
、
具
園
長
資
格
者
申
請
出
缺
園
長
之

遴
選
審
議
。

 

四
、
其
他
出
缺
園
長
之
遴
選
審
議
。
 

一
、
條
次
遞
移
。
 

二
、
為
配
合
修
正
條
文
第
六
條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之
修
正
，
爰
修
正
出
缺
園
長
為
園
長

出
缺
幼
兒
園
。
 

三
、
為
符
實
際
作
業
，
爰
刪
除
第
一
項
第
四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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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九
條

  
  
園
長
連
任
審
議
及
出
缺
園
長
之
遴

選
審
議
作
業
方
式
、
資
格
審
查
及
考
評

程
序
等
，
由
教
育
局
定
之
。

 

第
十
條
  
  
園
長
連
任
審
議
及
出
缺
園
長
之

遴
選
審
議
作
業
方
式
、
資
格
審
查
及
考

評
程
序
等
，
由
教
育
局
定
之
。

 

條
次
遞
移
。
 

 

第
十
條

  
  
遴
選
會
委
員
及
協
助
處
理
遴
選
業

務
人
員
對
於
會
議
內
容
負
有
保
密
義

務
。

 委
員
違
反
前
項
保
密
義
務
者
，
應

予
解
聘
（
派
）；

涉
及
刑
事
責
任
者
，
並

應
移
送
法
辦
。

 

第
十
一
條
  
  
遴
選
會
委
員
及
協
助
處
理
遴

選
業
務
人
員
對
於
會
議
內
容
負
有
保

密
義
務
。

 

委
員
違
反
前
項
保
密
義
務
者
，

應
予
解
聘
（
派
）
；
涉
及
刑
事
責
任

者
，
並
應
移
送
法
辦
。

 

條
次
遞
移
。
 

 

第
十
一
條
  
  
委
員
參
與
園
長
遴
選
審
議
工

作
，
應
本
公
平
、
公
正
原
則
及
獨
立

自
主
精
神
，
不
得
接
受
園
長
候
選
人

或
其
他
人
員
為
園
長
候
選
人
辦
理
之

邀
宴
、
饋
贈
、
請
託
、
關
說
。

 

第
十
二
條
  
  
委
員
參
與
園
長
遴
選
審
議
工

作
，
應
本
公
平
、
公
正
原
則
及
獨
立

自
主
精
神
，
不
得
接
受
園
長
候
選
人

或
其
他
人
員
為
園
長
候
選
人
辦
理
之

邀
宴
、
饋
贈
、
請
託
、
關
說
。

 

條
次
遞
移
。
 

第
十
二
條
  
  
遴
選
會
置
執
行
秘
書
一
人
，
由

教
育
局
指
派
人
員
兼
任
，
綜
理
會
務

推
動
；
置
工
作
人
員
若
干
人
，
由
教

育
局
指
派
人
員
兼
任
，
辦
理
會
務
。

 

第
十
三
條
  
  
遴
選
會
置
執
行
秘
書
一
人
，

由
教
育
局
學
前
教
育
科
科
長
兼
任
，

綜
理
會
務
推
動
；
置
工
作
人
員
若
干

人
，
由
教
育
局
指
派
現
職
人
員
兼

任
，
辦
理
會
務
。

 

一
、
條
次
遞
移
。
 

二
、
為
考
量
實
際
作
業
，
爰
修
正
學
前
教
育

科
科
長
為
指
派
人
員
。

 

三
、
為
符
合
實
際
運
作
情
形
，
參
考
臺
北
市

國
民
中
小
學
校
長
遴
選
自
治
條
例
第
四

條
，
刪
除
現
職
之
規
定
。

 

第
十
三
條
  
  
具
備
本
條
例
第
六
條
資
格
之
幼

兒
園
及
公
立
學
校
附
設
幼
兒
園
之
現

職
園
長
、
現
職
教
師
或
現
職
契
約
進

用
教
保
員
，
得
申
請
參
加
園
長
遴

選
。

 前
項
人
員
為
本
市
現
職
幼
兒
園
園

第
十
四
條
  
  
具
備
本
條
例
第
六
條
資
格
之

幼
兒
園
現
職
教
師
或
現
職
契
約
進
用

教
保
員
，
得
申
請
參
加
園
長
遴
選
。

 

  
人
員
有
本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幼
照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及
教
師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一
、
條
次
遞
移
。
 

二
、
為
符
合
實
際
運
作
，
凡
具
有
本
條
例
第

六
條
園
長
資
格
者
之
現
職
人
員
均
應
開

放
參
加
，
爰
增
訂
第
一
項
任
職
於
公
立

學
校
附
設
幼
兒
園
之
現
職
園
長
、
現
職

教
師
或
現
職
契
約
進
用
教
保
員
，
得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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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長
第
一
任
任
期
未
屆
滿
或
連
任
任
期

未
達
二
分
之
一
者
，
不
得
參
加
園
長

遴
選
。

 

第
一
項
人
員
有
本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幼
照
法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
教
師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事
之
一
及
教
師
法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且
於
該
議
決
一
年

至
四
年
期
間
者
，
不
得
參
加
園
長
遴

選
。
於
遴
選
確
定
後
或
聘
任
後
始
發

現
者
，
由
教
育
局
撤
銷
其
聘
任
資
格

或
解
除
職
務
。

 

事
之
一
者
，
不
得
參
加
園
長
遴
選
。

於
遴
選
確
定
後
或
聘
任
後
始
發
現

者
，
由
教
育
局
撤
銷
其
聘
任
資
格
或

解
除
職
務
。
 

請
參
加
之
規
定
。

 

三
、
為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十
五
條
有
關
任
期
限

制
之
規
定
，
爰
增
訂
第
二
項
關
於
本
市

現
職
幼
兒
園
園
長
第
一
任
任
期
未
屆
滿

或
連
任
任
期
未
達
二
分
之
一
者
，
不
得

參
加
園
長
遴
選
之
規
定
。

 

四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移
列
為
第
三
項
，
並

配
合
教
師
法
修
法
，
增
列
有
教
師
法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且
於
該

議
決
一
年
至
四
年
期
間
者
不
得
參
加
園

長
遴
選
，
並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

 

第
十
四
條
  
  
遴
選
會
遴
選
結
果
，
由
教
育
局

公
告
並
依
法
定
程
序
聘
任
之
。

 

第
十
五
條
  
  
遴
選
會
遴
選
結
果
，
由
教
育

局
公
告
並
依
法
定
程
序
聘
任
之
。

 

條
次
遞
移
。
 

第
十
五
條
  
  
園
長
任
期
四
年
，
以
學
年
為
單

位
計
算
。
同
一
幼
兒
園
之
園
長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園
長
於
聘
期
中
屆
齡

退
休
，
聘
任
至
核
定
退
休
生
效
日

止
。

 以
本
市
現
職
幼
兒
園
園
長
資
格
參

加
遴
選
者
，
教
育
局
應
辦
理
園
長
辦

學
績
效
考
評
，
作
為
遴
選
會
審
議
之

參
考
；
經
辦
學
績
效
考
評
優
良
且
任

期
或
連
任
任
期
屆
滿
後
將
於
一
年
內

屆
齡
退
休
者
，
得
不
經
遴
選
，
延
長

任
期
至
退
休
止
。

 

第
十
六
條
  
  
園
長
任
期
四
年
，
以
學
年
為

單
位
計
算
。
同
一
幼
兒
園
之
園
長
連

選
得
連
任
一
次
。
教
育
局
應
就
園
長

辦
學
績
效
為
評
鑑
，
作
為
遴
選
會
審

議
是
否
繼
續
遴
聘
之
參
考
；
現
職
園

長
經
評
鑑
績
效
優
良
者
，
遴
選
會
應

考
量
優
先
予
以
遴
選
。
但
經
評
鑑
績

效
優
良
且
任
期
或
連
任
任
期
屆
滿
後

將
於
二
年
內
屆
齡
退
休
者
，
得
不
經

遴
選
，
延
長
任
期
至
退
休
止
。

 

遴
選
會
應
在
園
長
第
一
任
任
期

屆
滿
前
，
視
其
辦
學
績
效
、
連
任
意

一
、
條
次
遞
移
。
 

二
、
為
規
範
園
長
屆
齡
退
休
聘
期
，
增
訂
園

長
於
聘
期
中
屆
齡
退
休
者
聘
任
至
退
休

生
效
日
規
定
。
 

三
、
為
規
範
任
期
及
考
評
之
內
涵
，
爰
將
現

行
條
文
有
關
辦
學
績
效
考
評
之
規
定
另

移
列
為
第
二
項
。
 

四
、
參
照
高
級
中
等
學
校
校
長
遴
選
聘
任
及

辦
學
績
效
考
評
辦
法
第
十
一
條
，
修
正

評
鑑
為
考
評
，
並
刪
除
是
否
繼
續
遴
聘

及
現
職
園
長
經
評
鑑
績
效
優
良
者
，
遴

選
會
應
考
量
優
先
予
以
遴
選
等
贅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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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園
長
於
學
期
中
起
任
者
，
其
未
滿

一
年
之
年
資
，
以
一
年
計
。

 

願
及
其
他
實
際
情
況
，
審
議
決
定
其

得
否
連
任
。
 

園
長
於
學
期
中
起
任
者
，
其
未

滿
一
年
之
年
資
，
以
一
年
計
。
 

五
、
為
配
合
國
民
教
育
法
中
有
關
中
小
學
校

長
遴
選
之
規
定
，
屆
齡
退
休
規
定
修
正

二
年
內
為
一
年
內
。
 

六
、
現
行
條
文
第
二
項
規
定
已
另
行
規
範
於

臺
北
市
市
立
幼
兒
園
專
任
園
長
遴
選
聘

任
期
作
業
要
點
，
為
免
重
複
規
範
，
爰

刪
除
之
。

 

第
十
六
條
  
  
園
長
於
任
期
中
因
故
無
法
任
職

時
，
由
教
育
局
依
規
定
辦
理
園
長
遴

選
或
指
派
適
當
人
員
代
理
至
當
學
年

結
束
。

 

任
期
屆
滿
無
意
續
任
或
未
獲
遴
聘

之
園
長
，
依
下
列
方
式
辦
理
：
 

一
、
具
教
師
資
格
且
無
本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
教
師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事
及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且
於
該
議
決

一
年
至
四
年
期
間
者
，
得
優
先
留

任
原
幼
兒
園
擔
任
教
師
。

 

二
、
具
契
約
進
用
教
保
員
資
格
且
無

本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事
者
，
得
優
先
留
任
原
幼
兒
園
擔

任
契
約
進
用
教
保
員
。

 

三
、
無
法
依
前
二
款
規
定
留
任
或
無

意
願
留
任
者
，
由
教
育
局
協
助
以

介
聘
或
遷
調
方
式
轉
任
他
園
。
 

第
十
七
條
  
  
園
長
於
任
期
中
因
故
無
法
任

職
時
，
由
教
育
局
依
規
定
辦
理
園
長

遴
選
或
指
派
適
當
人
員
代
理
至
當
學

年
結
束
。

 

任
期
屆
滿
無
意
續
任
或
未
獲
遴

聘
之
園
長
，
依
下
列
方
式
辦
理
：
 

一
、
具
教
師
資
格
且
無
本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及
教
師
法
第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事
者
，
得
優

先
留
任
原
幼
兒
園
擔
任
教
師
。
 

二
、
具
契
約
進
用
教
保
員
資
格
且
無

本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事
者
，
得
優
先
留
任
原
幼
兒

園
擔
任
契
約
進
用
教
保
員
。
 

三
、
無
法
依
前
二
款
規
定
留
任
或
無

意
願
留
任
者
，
由
教
育
局
協
助

以
介
聘
或
遷
調
方
式
轉
任
他

園
。
 

四
、
無
法
依
前
三
款
規
定
留
任
或
轉

一
、
條
次
遞
移
。
 

二
、
配
合
教
師
法
修
訂
，
增
列
有
教
師
法
第

十
五
條
第
一
項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且
於
該

議
決
一
年
至
四
年
期
間
者
不
得
參
加
園

長
遴
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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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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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四
、
無
法
依
前
三
款
規
定
留
任
或
轉

任
者
，
如
符
合
退
休
條
件
自
願
退

休
者
，
得
辦
理
退
休
；
不
符
合
退

休
條
件
或
符
合
退
休
條
件
不
自
願

退
休
者
，
視
其
意
願
及
資
格
條

件
，
優
先
輔
導
轉
任
他
職
。

 

任
者
，
如
符
合
退
休
條
件
自
願

退
休
者
，
得
辦
理
退
休
；
不
符

合
退
休
條
件
或
符
合
退
休
條
件

不
自
願
退
休
者
，
視
其
意
願
及

資
格
條
件
，
優
先
輔
導
轉
任
他

職
。
 

第
十
七
條
  
  
專
任
主
任
之
任
期
為
二
年
。

 

專
任
主
任
各
學
年
度
成
績
考
評
優

良
者
，
得
連
任
。

 

第
十
八
條
  
  
公
立
學
校
附
設
幼
兒
園
主
任

之
任
期
為
二
年
。

 

主
任
各
年
度
成
績
考
評
優
良

者
，
得
連
任
。
 

一
、
條
次
遞
移
。
 

二
、
配
合
第
三
條
之
修
正
，
爰
刪
除
公
立
學

校
附
設
幼
兒
園
之
文
字
。

 

三
、
為
符
合
教
師
成
績
考
評
以
學
年
度
為
單

位
之
機
制
，
爰
修
正
年
度
為
學
年
度
。
 

第
十
八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第
十
九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條
次
遞
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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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商業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3日

發文字號：北市商二字第1106032191號

主旨：本市「亘尼絲店」等63家商業（詳如附件）經本處依商業登記法廢止商業登記在

案，因通知函件無法送達，爰以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查「亘尼絲店」等63家商業（詳如附件）經本處依商業登記法廢止商業登記在案

，因通知函件無法送達，爰以公示送達。

二、前開通知函件暫存本處登記服務科承辦人處，受通知人得於上班時間內前往領取

。

處長  高振源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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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商

業
地

址

1
76

48
55

67
亘

尼
絲

店
賴

宥
亘

2
26

23
22

44
禾

豐
工

程
行

簡
豪

治

3
72

99
34

85
聚

光
燈

工
作

室
何

家
豪

4
25

66
88

46
義

嘉
商

行
何

達
偉

5
31

33
15

26
郭

珠
龍

自
營

計
程

車
行

郭
珠

龍

6
72

99
52

93
臻

信
美

企
業

社
林

孜
穎

7
31

87
55

06
鎧

葳
鞋

行
周

清
智

8
76

38
00

58
鑫

囍
商

行
黃

婉
萍

9
48

78
86

95
烘

工
場

餅
店

林
慧

芳

10
76

44
37

22
富

士
達

水
電

工
程

行
黃

建
誠

11
76

44
37

58
新

亞
羅

德
貿

易
商

行
黃

建
誠

12
25

52
17

93
名

洳
美

容
工

作
室

陳
珮

筠

13
26

23
74

18
曜

洲
小

吃
店

吳
曜

洲

14
26

24
87

45
正

便
宜

資
訊

行
古

政
弘

15
15

31
25

22
連

興
食

品
號

邱
益

興

16
42

51
49

45
久

洋
工

程
行

林
育

鋐

17
75

48
97

07
維

多
利

亞
工

作
室

高
郁

舒

18
42

55
75

14
葡

萄
樹

美
容

世
界

館
高

梅
玲

19
26

23
75

63
億

鼎
鑫

商
行

林
書

逸

20
25

55
96

21
志

陽
工

程
行

余
明

志

21
72

98
30

43
善

揚
養

生
坊

謝
麗

雅

22
42

51
56

77
澎

派
鮮

廚
小

吃
店

林
靜

慧

23
42

33
67

45
強

龍
翻

譯
工

作
室

鄭
忠

勝

24
48

94
70

96
歌

姬
餐

廳
陳

韋
志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信
義

路
4段

30
巷

8弄
11

之
2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9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中
山

北
路

1段
13

5巷
27

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0

00
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樂

街
61

巷
77

弄
1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6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松
江

路
31

3巷
17

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7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龍
江

路
29

6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8
00

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民
權

東
路

6段
42

9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3

00
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樂

街
20

4-
1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4
00

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康
樂

街
72

巷
17

弄
17

7號
5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5
00

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羅
斯

福
路

4段
30

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0

00
號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中
華

路
2段

16
5號

之
2、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1

00
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西
藏

路
78

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82

00
號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萬
壽

里
武

昌
街

2段
13

2號
7樓

之
9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76
00

號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指
南

路
1段

42
之

1號
(2

樓
)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77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雙
城

街
18

巷
20

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78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4段
29

3號
6樓

之
2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73
00

號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中
華

路
2段

50
4巷

11
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74

00
號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福
星

里
漢

口
街

2段
55

號
6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75
00

號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中
和

街
45

5巷
3弄

14
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70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4段
20

6之
1號

4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71

00
號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中
央

南
路

1段
25

巷
5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72
00

號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復
興

南
路

1段
63

號
4樓

之
1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67
00

號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復
興

南
路

1段
1號

8樓
之

4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68

00
號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5段
50

號
2樓

之
2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69
00

號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商
業

廢
止

登
記

公
告

送
達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1

0/
08

/1
1

　
通

知
廢

止
發

文
日

期
及

文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中
山

北
路

2段
59

巷
23

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66

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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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42

30
14

43
延

平
腿

庫
店

陳
瑩

彬

26
79

81
03

08
舒

足
養

生
館

周
士

文

27
75

90
04

53
風

禾
手

作
坊

吳
璦

婕

28
38

56
63

64
飛

象
娃

娃
企

業
社

蔡
宗

文

29
42

40
96

60
艾

大
米

工
作

室
陳

盈
卉

頁
　

次
：

　
1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商

業
地

址

30
72

97
77

19
明

珍
企

業
社

周
坤

諺

31
76

44
07

19
悟

立
企

業
社

王
立

偉

32
94

90
58

18
奇

珍
水

菓
行

賴
惠

貞

33
25

52
47

21
旭

亨
食

品
行

蔡
佳

吟

34
38

51
32

76
依

麗
髮

藝
張

淑
真

35
31

96
53

50
欣

隆
小

吃
店

廖
金

春

36
38

60
10

30
也

擱
來

食
坊

黃
凡

修

37
38

55
76

04
胖

東
西

廚
房

張
百

城

38
03

28
47

06
重

光
實

業
行

周
敏

雄

39
26

33
70

15
荳

蔻
美

容
館

陳
幼

文

40
48

96
33

14
茗

寶
餐

廳
劉

昌
翰

41
75

91
51

47
興

業
食

品
商

行
趙

志
豪

42
26

36
78

05
聯

隼
車

業
林

祐
賢

43
26

24
38

80
宅

便
利

居
家

生
活

館
林

照
盛

44
47

98
33

33
互

動
溫

度
行

銷
工

作
室

彭
揚

淋

45
73

90
56

22
賴

記
雅

馨
行

賴
雅

靜

46
80

98
67

75
日

不
落

檳
榔

店
劉

林
數

英

47
10

37
11

20
佳

芳
清

茶
館

劉
春

森

48
73

10
11

03
幸

運
草

企
業

社
洪

秋
妹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西
藏

路
23

2號
6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4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安
和

路
2段

21
1號

2樓
之

1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1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松
江

路
10

8巷
16

之
1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2

00
號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環
河

南
路

2段
71

巷
4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3
00

號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立
農

街
1段

27
1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8
00

號

臺
北

市
北

投
區

西
安

街
2段

16
1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9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4段
27

0號
7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0
00

號

臺
北

市
松

山
區

八
德

路
4段

61
號

2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5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中
山

北
路

1段
12

1巷
27

號
3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6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林
森

北
路

38
3巷

8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7

00
號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木
新

路
3段

55
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2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復
興

南
路

2段
34

9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3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浦
城

街
12

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4
00

號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和
平

東
路

3段
39

1巷
20

弄
14

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9
00

號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虎
林

街
20

2巷
50

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0

00
號

臺
北

市
文

山
區

木
新

路
2段

25
6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01

00
號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基
隆

路
2段

81
之

1號
12

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6

00
號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莊
敬

路
30

6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7

00
號

臺
北

市
信

義
區

吳
興

街
15

6巷
25

弄
1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8

00
號

臺
北

市
南

港
區

昆
陽

街
15

7巷
3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5

00
號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商
業

廢
止

登
記

公
告

送
達

清
冊

列
印

日
期

：
11

0/
08

/1
1

　
通

知
廢

止
發

文
日

期
及

文
號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重
慶

北
路

3段
28

2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2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新
生

北
路

3段
1號

14
樓

之
15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3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臨
江

街
64

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4

00
號

臺
北

市
大

同
區

延
平

北
路

3段
15

4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0

91
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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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25

67
07

38
尚

良
商

行
黃

鳳
德

50
75

63
25

29
霏

霏
霏

居
家

清
潔

商
行

陳
博

宇

51
42

41
67

32
達

震
企

業
社

張
勇

仁

52
83

90
26

93
醇

安
堂

中
藥

行
高

金
產

53
42

42
18

81
拾

光
角

落
工

作
坊

邱
于

54
72

99
21

13
亞

米
食

物
跟

食
品

店
楊

腓
利

55
10

32
19

39
巴

黎
味

商
行

葉
鎮

宇

56
38

57
44

99
手

創
窩

工
作

室
黃

家
榛

57
42

50
77

96
安

斯
利

工
作

室
翁

祥
雅

58
26

23
09

56
春

芽
烘

焙
工

作
坊

許
寶

玉

頁
　

次
：

　
2

序
號

統
一

編
號

商
業

名
稱

負
責

人
姓

名
商

業
地

址

59
75

35
32

01
諾

思
精

品
服

飾
林

宛
婷

60
48

97
27

20
德

鑫
表

演
藝

術
工

作
室

張
德

鑫

61
79

81
88

15
富

昇
國

際
商

行
曹

子
宜

62
79

57
61

06
明

日
科

技
企

業
社

黃
建

誠

63
79

80
41

43
富

得
利

工
作

室
陳

欣
緣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建
國

北
路

2段
35

號
12

樓
之

8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28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2段
13

2號
8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29
00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南
京

東
路

2段
13

2號
9樓

之
1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30
00

號

列
印

日
期

：
11

0/
08

/1
1

　
通

知
廢

止
發

文
日

期
及

文
號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安
東

街
16

巷
34

號
2樓

之
3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26
00

號

臺
北

市
士

林
區

福
志

路
27

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27

00
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文
湖

街
87

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23
00

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安
康

路
22

6巷
16

號
3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24
00

號

臺
北

市
商

業
處

商
業

廢
止

登
記

公
告

送
達

清
冊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內
湖

路
1段

59
1巷

8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20

00
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瑞
光

路
30

0號
4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21
00

號

臺
北

市
內

湖
區

大
湖

山
莊

街
20

9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22

00
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寧
波

西
街

31
號

2樓
之

1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7

00
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重
慶

南
路

3段
1號

7樓
之

3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8

00
號

臺
北

市
中

正
區

和
平

西
路

1段
59

之
1號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9
00

號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富
民

路
15

5巷
27

號
1樓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5
00

號

臺
北

市
萬

華
區

國
興

路
84

號
6樓

之
1

11
00

80
9 

北
市

商
二

字
第

 1
09

41
51

16
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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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600巷109號

承辦人：王博鴻

電話：8789-7158轉6011

傳真：02-2758-3533

電子信箱：tcapo182@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4日

發文字號：北市產業授動字第1106018666號

主 旨：檢送本市動物保護處對周佳靜君違反動物保護法事件通知陳述意見函之公示

送達公告1份。

說 明：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局長  林崇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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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動物保護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3日
發文字號：動保救字第1106018382號
附件：    

主旨：公示送達本處對周佳靜君違反動物保護法事件之陳述意見

通知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查行為人周佳靜君（身分證字號：F2277XXXXX）因涉
違反動物保護法第5條第3項規定事項，業以臺北市動物
保護處110年9月10日動保救字第1106018255號函通知周
君陳述意見在案。嗣因周君戶籍地址位於新北市三重戶

政事務所，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無法送達，爰依行

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公示送達。   
二、受通知人得於公告期間親攜身分證明文件，於週一至週

五（國定假日除外）上午9時至下午6時止至臺北市動物
保護處（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吳興街600巷109號）領取
通知書。   

三、本件自刊登政府公報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處長 宋念潔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77  期

30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函
地址：10066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26號

承辦人：丘淑娟

電話：23752100#1509

傳真：2311-6412

電子信箱：jury@police.taipei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9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交字第1103094553號

主 旨：檢送本局大安分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公告

暨應受送達名冊各1份，請查照。

說 明：依據本局大安分局110年9月8日北市警安分交字第11030016051號函辦理。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惠請刊登市府公報)

副 本：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局長  楊源明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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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1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8日
發文字號：北市警安分交字第11030016052號
附件：清冊1份   

主旨：公告本分局各外勤單位依法舉發李青峰等3名違反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應受送達人名冊1份
（計1頁）。   

依據：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二、行政程序法第78、81條。   

公告事項：　

一、應受送達人於公告日起得隨時至本分局交通組領取旨揭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第84條案件裁決書
。   

二、上述名冊所列受處分人，自公示送達生效（登載市府公

報滿20日）仍不依法完納前項案件罰鍰者，本分局將依
法移請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地分署強制執行。   

分局長  李權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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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姓名
出生

年份
身分統一編號 裁決書字號及件數(處分主文) 文書保管機關 備註

1 李青峰 69年 A12505****
北  市  警  安  交  裁  字

第A01KG5108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大安分局

2

林淑惠(詹

文輝之法定

代理人)

54年

（91

年）

F13150****
北  市  警  安  交  裁  字

第A00KA3429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大安分局

3 王美惠 61年 H22150****
北  市  警  安  交  裁  字

第A00KC3587號等計1件裁決書

臺北市政府警

察局大安分局

臺 北 市 政 府 警 察 局 大 安 分 局 公 示

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9條至84條案件送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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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9日

發文字號：北市衛心字第110303674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局110年9月9日北市衛心字第1103036666號行政處分書之意見陳述案

（110年9月8日未依規定進行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應送達賴紀康君（身分證統

一編號：A12348****）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至同法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該當事人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應對之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1件，依行政程序

法第78條及同法第79條規定應為公示送達。

二、應送達之行政處分書正本現由本局承辦人保管，應受送達人得隨時來本局領取。

三、開送達，其公告或通知書黏貼公告欄處之日起並登載公報或新聞紙者，自最後刊

登之日起，經20日發生效力。

四、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一)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東南區。

(二)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1886。

(三)聯絡人員：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龍老師。

局長  黃世傑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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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6日

發文字號：府都規字第11030778841號

主旨：預告修正「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社區參與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草

案。

依據：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及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

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社區參與實施辦法」部分條文草案詳

如 附 件 。 本 案 亦 刊 登 於 本 市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網 站 （ 網 址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Home.aspx）。

三、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市法規之修正預告

，至少應公告周知60日，惟考量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

案業經議會三讀通過，相關配套措施應儘速配合修正以利遵循，故有必要另定公

告周知期間為10日。

四、如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本府公報之次日起

10日內提供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市政大樓9樓南區。

(三)聯絡人：關仲芸。

(四)電話：1999（外縣市02-27208889）轉8265。

(五)傳真：(02)27593317。

(六)電子信箱：udd-jhongyun@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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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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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社區參與實施辦法」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 本辦法自八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訂定發布，其後歷經一次修正，前次修正係於一０

六年十一月一日，因應社會型態及生活習慣變遷調整社區參與公聽會通知方式，為

確保社區參與公聽會公正性增列民間公正人士與機關指定人員共同主持，及為保障

民眾意見能適當處理要求均納入會議紀錄並由申請人逐一回應供審查參考。本次修

正係為使社區參與人距離與環境影響範圍、影響程度等相符，以促進土地合理利

用，故修正於風景區、農業區或保護區設置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

之社區參與人範圍，並修正體例及用語。 

二、 本辦法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修正第一條、第二條：配合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核准標準業修

正名稱為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標準，修正依據法規名稱及用

語。 

(二) 修正第六條：參酌環境影響範圍及影響程度，修正風景區、農業區或保護區設

置第四十六組施工機料及廢料堆置或處理之社區參與人範圍，以促進土地合理

利用。 

(三) 修正第十九條：明定自發布日施行。 

(四) 餘依行政院現行法制體例，修正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條、

第十二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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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之
申
請
許
可
案
件
（
以

下
簡
稱
申
請
案
件
）
基
地
範
圍
之
里

鄰
長
，
且
於
所
在
區
公
所
及
里
辦
公

處
公
告
三
十
日
，
並
公
開
於
目
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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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主
管
機
關
網
站
及
相
關
網
站
。

 
業
主
管
機
關
網
站
及
相
關
網
站
。

 

第
六
條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公
聽

會
期
日
三
十
日
前
將
前
條
第
二
項
之

公
告
事
項
，
以
書
面
投
遞
社
區
參
與

人
，
但
該
項
第
六
款
得
僅
摘
錄
使
用

計
畫
書
重
點
。

 

 
 
前
項
社
區
參
與
人
範
圍
如
下
：

 

一
、
申
請
案
件
位
於
風
景
區
、
農
業

區
或
保
護
區
者
，
以
其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五
百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內

之
承
租
戶
、
設
籍
居
民
及
土
地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但
於
該

等
分
區
設
置
第
十
二
組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
為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一

百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
設
置
第
四

十
六
組
施
工
機
料
及
廢
料
堆
置

或
處
理
，
為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一

百
五
十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

 

二
、
申
請
案
件
非
位
於
風
景
區
、
農

業
區
或
保
護
區
者
，
其
申
請
設

置
之
建
築
物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一

第
六
條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應
於
公
聽

會
期
日
三
十
日
前
將
前
條
第
二
項
之

公
告
事
項
，
以
書
面
投
遞
社
區
參
與

人
，
但
該
項
第
六
款
得
僅
摘
錄
使
用

計
畫
書
重
點
。

 

前
項
社
區
參
與
人
範
圍
如
下
：

 

一
 
申
請
案
件
位
於
風
景
區
、
農
業

區
或
保
護
區
者
，
以
其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五
０
０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內
之
承
租
戶
、
設
籍
居
民
及
土

地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但
於

該
等
分
區
設
置
第
十
二
組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
則
為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一
０
０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

 

二
 
申
請
案
件
非
位
於
風
景
區
、
農

業
區
或
保
護
區
者
，
其
申
請
設

置
之
建
築
物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一

、
０
０
０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者
，

為
申
請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五
０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內
之
承
租
戶
、
設

一
、

 依
行
政
院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故
增
加
修

正
本
條
各
款
之
標
點
符
號
。
餘
酌

作
數
字
用
語
體
例
修
正
。
 

二
、

 風
景
區
、
農
業
區
或
保
護
區
應
辦

理
社
區
參
與
之
使
用
組
別
，
社
區

參
與
人
範
圍
依
現
行
規
定
除
第

十
二
組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為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一
百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外
，
餘
皆
為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五
百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
近
來
有
第
四
十

六
組
施
工
機
料
及
廢
料
堆
置
或

處
理
社
區
參
與
人
範
圍
過
大
，
無

法
合
理
利
用
土
地
疑
義
。
 

三
、

 上
開
分
區
應
辦
理
社
區
參
與
使

用
組
別
之
外
部
影
響
程
度
不
同

，
由
輕
至
重
依
序
為
第
十
二
組
公

用
事
業
設
施
、
第
四
十
六
組
施
工

機
料
及
廢
料
堆
置
或
處
理
、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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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者
，
為
申
請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五
十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內
之
承
租
戶
、
設
籍
居
民

及
土
地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申
請
設
置
之
建
築
物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未
達
一
千
平
方
公
尺
者
，

為
申
請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十
五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內
之
承
租
戶
、
設

籍
居
民
及
土
地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籍
居
民
及
土
地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申
請
設
置
之
建
築
物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未
達
一
、
０
０
０

平
方
公
尺
者
，
為
申
請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十
五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內

之
承
租
戶
、
設
籍
居
民
及
土
地

、
建
築
物
所
有
權
人
。

 

十
七
組
容
易
妨
害
衛
生
之
設
施

甲
組
、
第
四
十
八
組
容
易
妨
害
衛

生
之
設
施
乙
組
、
第
五
十
五
組
公

害
嚴
重
之
工
業
，
為
促
進
土
地
合

理
利
用
，
宜
依
各
該
使
用
組
別
影

響
程
度
及
影
響
範
圍
再
予
檢
討

社
區
參
與
人
範
圍
。
 

四
、

 查
使
用
標
準
、
本
市
議
會
三
讀
通

過
臺
北
市
營
建
剩
餘
土
石
方
資

源
處
理
場
設
置
及
管
理
自
治
條

例
（
尚
未
公
布
，
現
為
臺
北
市
營

建
工
程
剩
餘
土
石
方
及
營
建
混

合
物
資
源
分
類
處
理
場
設
置
及

管
理
暫
行
要
點
）
已
參
酌
使
用
組

別
性
質
、
影
響
對
象
及
影
響
範
圍

，
另
訂
有
設
置
範
圍
限
制
，
列
舉

範
圍
最
大
者
如
下
：
 

（
一
）

 第
十
二
組
：
設
置
地
點
之

地
界
線
與
各
級
公
私
立

學
校
出
入
口
（
含
大
門
、

側
門
）
之
距
離
應
在
一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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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尺
以
上
。
 

（
二
）

 第
四
十
六
組
：
基
地
外
緣

地
界
與
住
宅
區
分
區
邊

緣
線
、
公
務
機
關
、
名
勝

、
古
蹟
、
醫
院
、
學
校
（

含
幼
兒
園
）、

文
教
設
施

、
社
會
福
利
設
施
距
離
未

達
一
百
五
十
公
尺
，
不
得

設
置
。
 

（
三
）

 第
四
十
七
組
、
第
四
十
八

組
：
須
距
離
水
源
五
百
公

尺
以
上
，
並
不
得
位
於
住

宅
區
常
年
風
向
之
上
風

處
。
 

（
四
）

 第
五
十
五
組
：
與
編
有
門

牌
之
合
法
建
築
物
基
地

地
界
線
距
離
應
在
一
百

公
尺
以
上
。
 

五
、
經
綜
合
參
酌
風
景
區
、
農
業
區
或

保
護
區
應
辦
理
社
區
參
與
使
用

組
別
之
影
響
程
度
及
影
響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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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量
第
四
十
六
組
之
影
響
程
度

較
第
四
十
七
組
、
第
四
十
八
組
及

第
五
十
五
組
輕
，
且
依
營
建
剩
餘

土
石
方
資
源
處
理
場
專
法
規
定

影
響
範
圍
為
一
百
五
十
公
尺
，
故

修
正
社
區
參
與
人
範
圍
為
基
地

周
界
向
外
一
百
五
十
公
尺
所
圍

範
圍
，
以
使
社
區
參
與
人
範
圍
與

環
境
影
響
範
圍
一
致
，
促
進
土
地

合
理
利
用
；
其
他
使
用
組
別
之
社

區
參
與
人
範
圍
則
予
維
持
。
 

第
八
條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
除
社
區
參

與
人
外
，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得
另

通
知
下
列
人
士
或
由
其
自
由
參
加
：

 

一
、
專
家
學
者
。

 

二
、
相
關
權
益
團
體
。

 

三
、
本
府
建
築
主
管
機
關
及
其
他
有

關
機
關
。

 

四
、
利
害
關
係
人
。

 

五
、
其
他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有
必
要
者
。

 

第
八
條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
除
社
區
參

與
人
外
，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得
另

通
知
下
列
人
士
或
由
其
自
由
參
加
：

 

一
 
專
家
學
者
。

 

二
 
相
關
權
益
團
體
。

 

三
 
本
府
建
築
主
管
機
關
及
其
他
有

關
機
關
。

 

四
  
利
害
關
係
人
。

 

五
 
其
他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認

為
有
必
要
者
。

 

依
行
政
院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故
增
加
修
正
本
條
各
款
之
標

點
符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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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條

 
 
公
聽
會
由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適
當
人
員
為
主
持
人
，
並
得
邀

請
民
間
公
正
人
士
協
助
共
同
主
持
，

必
要
時
，
得
由
律
師
、
相
關
專
業
人

士
或
其
他
熟
諳
法
令
之
人
員
在
場
協

助
之
。

 

 
 
公
聽
會
主
持
人
之
職
權
如
下
：

 

一
、
主
持
人
應
本
於
中
立
公
正
之
立

場
，
主
持
公
聽
會
。

 

二
、
為
避
免
延
滯
程
序
之
進
行
，
得

禁
止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發
言
；

有
妨
礙
公
聽
會
程
序
且
情
節
重

大
者
，
得
命
其
退
場
。

 

三
、
申
請
人
無
故
缺
席
或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全
部
或
部
分
未
到
場
者

，
得
逕
行
開
始
、
延
期
或
結
束

公
聽
會
。

 

四
、
如
認
為
有
必
要
時
，
於
公
聽
會

結
束
前
，
決
定
續
行
公
聽
會
之

期
日
及
場
所
。

 

五
、
如
遇
天
災
或
其
他
事
故
致
公
聽

第
十
條

 
 
公
聽
會
由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指
定
適
當
人
員
為
主
持
人
，
並
得
邀

請
民
間
公
正
人
士
協
助
共
同
主
持
，

必
要
時
，
得
由
律
師
、
相
關
專
業
人

士
或
其
他
熟
諳
法
令
之
人
員
在
場
協

助
之
。

 

 
 
公
聽
會
主
持
人
之
職
權
如
下
：

 

一
 
主
持
人
應
本
於
中
立
公
正
之
立

場
，
主
持
公
聽
會
。

 

二
 
為
避
免
延
滯
程
序
之
進
行
，
得

禁
止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發
言
；

有
妨
礙
公
聽
會
程
序
且
情
節
重

大
者
，
得
命
其
退
場
。

 

三
 
申
請
人
無
故
缺
席
或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全
部
或
部
分
未
到
場
者

，
得
逕
行
開
始
、
延
期
或
結
束

公
聽
會
。

 

四
 
如
認
為
有
必
要
時
，
於
公
聽
會

結
束
前
，
決
定
續
行
公
聽
會
之

期
日
及
場
所
。

 

五
 
如
遇
天
災
或
其
他
事
故
致
公
聽

依
行
政
院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故
增
加
修
正
本
條
各
款
之
標

點
符
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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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無
法
續
行
時
，
得
依
職
權
中

止
公
聽
會
。

 

六
、
採
取
其
他
為
順
利
進
行
公
聽
會

之
必
要
措
施
。

 

會
無
法
續
行
時
，
得
依
職
權
中

止
公
聽
會
。

 

六
 
採
取
其
他
為
順
利
進
行
公
聽
會

之
必
要
措
施
。

 

第
十
二
條

 
 
公
聽
會
之
進
行
程
序
如
下
：

 

一
、
公
聽
會
之
開
始
：
公
聽
會
以
主

持
人
說
明
案
由
為
始
，
並
由
主

持
人
或
其
指
定
之
人
說
明
事
件

之
內
容
要
旨
。

 

二
、
申
請
人
及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於

公
聽
會
時
得
陳
述
意
見
、
提
出

證
據
，
經
主
持
人
同
意
後
，
並

得
對
其
他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發
問
。

 

三
、
公
聽
會
之
結
束
：
主
持
人
如
認

公
聽
會
中
意
見
業
經
充
分
陳
述

，
或
申
請
案
件
已
達
可
為
決
定

之
程
度
者
，
應
即
結
束
公
聽
會

。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
得
於
公

聽
會
會
場
張
貼
本
辦
法
及
其
他
相
關

第
十
二
條

 
 
公
聽
會
之
進
行
程
序
如
下
：

 

一
 
公
聽
會
之
開
始
：
公
聽
會
以
主

持
人
說
明
案
由
為
始
，
並
由
主

持
人
或
其
指
定
之
人
說
明
事
件

之
內
容
要
旨
。

 

二
 
申
請
人
及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於

公
聽
會
時
得
陳
述
意
見
、
提
出

證
據
，
經
主
持
人
同
意
後
，
並

得
對
其
他
公
聽
會
之
參
與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發
問
。

 

三
 
公
聽
會
之
結
束
：
主
持
人
如
認

公
聽
會
中
意
見
業
經
充
分
陳
述

，
或
申
請
案
件
已
達
可
為
決
定

之
程
度
者
，
應
即
結
束
公
聽
會

。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
得
於
公

聽
會
會
場
張
貼
本
辦
法
及
其
他
相
關

依
行
政
院
現
行
法
制
體
例
，
法
規
款
次

應
於
數
字
右
方
加
具
頓
號
，
再
接
續
規

定
內
容
，
故
增
加
修
正
本
條
各
款
之
標

點
符
號
。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77  期

46



 

規
定
。

 
規
定
。

 

第
十
九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第
十
九
條

 
 
本
辦
法
自
中
華
民
國
一
０
七

年
一
月
一
日
施
行
。

 

明
定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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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060081號

主旨：公告核准黃金財君擔任申請人擬具之「擬訂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一小段50-11地號

等35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概要案」計畫書圖，並自民國110年9月16日零時起生效

。

依據：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0、11條及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1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0年9月16日起，至民國110年10月15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9月16日起，至110年10月15日止，公開閱覽30日。

(二)閱覽網址：http://www.uro.taipei.gov.tw。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本都市更新事業概要範圍：臺北市萬華區萬大段一小段50-11地號35筆土地。

四、本都市更新事業後續應俟實施者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依都市

更新條例第32條及第48條規定程序辦理，經本府核定後，始得據以實施。

五、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77  期

48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萬華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萬華區日善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 、 本 案 公 開 閱 覽 計 畫 書 ， 歡 迎 至 本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官 網 （ 網 址

：http://uro.gov.taipei/），「都市更新雲端查詢」區輸入本案資料後，可直

接下載計畫書內容，另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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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217371號

主旨：預告「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一條、第三條及第二條附表修正草

案。

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154條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29條第2項準用第8條。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修正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65條第5項。

三、「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一條、第三條及第二條附表修正草案如

附件。本案另載於臺北市都市更新處網站(http://www.uro.taipei.gov.tw)。

四、鑒於本辦法係地方容積獎勵項目之核給依據，涉及實施者、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權益，為避免人民申請容獎權益時間延宕，加速進行本次修正作業，故另定預

告修正期間為7日。

五、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另本次修正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二)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

(三)電話：02-27815696轉3054。

(四)傳真：02-27810577。

(五)電子信箱：ur00711@mail.taipei.gov.tw。

六、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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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北投區公所公告欄。

(三)臺北市士林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中山區公所公告欄。

(五)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公告欄。

(六)臺北市大同區公所公告欄。

(七)臺北市松山區公所公告欄。

(八)臺北市萬華區公所公告欄。

(九)臺北市中正區公所公告欄。

(十)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十一)臺北市信義區公所公告欄。

(十二)臺北市南港區公所公告欄。

(十三)臺北市文山區公所公告欄。

(十四)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公告欄。

(十五)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十六)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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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一條、第三條及第二條附表修正 

草案總說明 

一、 本府為有效推動都市更新事業整體發展，於九十四年九月一日訂定發布臺北市都

市更新單元規劃設計獎勵容積評定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歷經九十七年十一

月五日、一０一年四月十二日、一０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一０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及十二月十日五次修正，其作為本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評定重要的依據與標

準，對更新事業計畫擬訂及審議效率提升，已有顯著成果。 

二、 嗣一０八年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

三項，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就建築容積獎勵之項目、計算方式、額

度、申請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訂定自治法規，以及一０八年五月十五日修正發

布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大幅修正容積獎勵項目，與本標準多項容積獎勵

項目重複，本府乃於一０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將本標準名稱修正為「臺北市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並通盤檢討本市容積獎勵項目。  

三、 查本條例第六十五條於一一０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項次變更，本辦法所引本條例

第六十五條項次亦應配合修正。又依修正後同條第七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訂定

自治法規有關容積獎勵之項目，應考量對都市環境之貢獻、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

影響、文化資產保存維護之貢獻、新技術之應用及有助於都市更新事業之實施等

因素。考量本辦法自一０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修正發布迄今，第二條附表部分規定

與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不一致，並為鼓勵

實施者興建綠建築，建立舒適、健康及環保之居住環境，提升本市都市更新建築

物因應極端氣候之能力，有依其對於都市環境之貢獻程度，增訂獎勵項目之必

要，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 

四、 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配合本條例第六十五條修正變更項次，修正所引條文項次。（修正條文第一

條、第三條） 

(二) 配合本辦法第二條規定文字，附表標題欄位名稱酌予修正。（修正附表第三

欄、第四欄標題） 

(三) 配合附表容積獎勵評定因素三（二）體例，及參酌「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

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審議原則」，文字酌予修正。(修正附表容積獎

勵評定因素一、建築規劃設計(一)) 

(四) 依本條例第六十五條第七項規定，考量對於都市環境之貢獻程度，增訂容積

獎勵項目。(附表容積獎勵評定因素一、建築規劃設計(五)) 

(五) 為使容積獎勵項目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更加明確，文字酌予修正。(附表容

積獎勵評定因素二、新技術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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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一條、第三條及第二條附表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一條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辦理臺北市(以

下簡稱本市)都市更新

建築容積獎勵事宜，並

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五

條第五項後段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辦理臺北市(以

下簡稱本市)都市更新

建築容積獎勵事宜，並

依都市更新條例(以下

簡稱本條例)第六十五

條第三項後段規定，訂

定本辦法。 

配合都市更新條

例第六十五條第

三項於一一Ｏ年

五月二十八日修

正變更為同條第

五項，爰修正所引

條文之項次。 

第二條本府都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評定因素、項目、

計算方式、額度、申請

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如附表。 

第二條本府都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評定因素、項目、

計算方式、額度、申請

條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如附表。 

未修正。 

第三條整建住宅更新單元經本

府核定後，得逕依本條

例第六十五條第六項規

定之建築容積獎勵上限

辦理重建，不適用前條

規定。 

第三條整建住宅更新單元經本

府核定後，得逕依本條

例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

定之建築容積獎勵上限

辦理重建，不適用前條

規定。 

配合都市更新條

例第六十五條第

四項於一一Ｏ年

五月二十八日修

正變更為同條第

六項，爰修正所引

條文之項次。 

第四條本府依本條例第八條劃

定或變更策略性更新地

區，屬依本條例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方式辦

理，且更新單元面積達

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依本辦法申請且符合第

二條附表規定之容積獎

勵額度者，得核予該額

度之二倍。 

第四條本府依本條例第八條劃

定或變更策略性更新地

區，屬依本條例第十二

條第一項規定方式辦

理，且更新單元面積達

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

依本辦法申請且符合第

二條附表規定之容積獎

勵額度者，得核予該額

度之二倍。 

未修正。 

第五條實施者依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就處理占

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

築戶申請容積獎勵者，

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核定前，檢具與占有他

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協議書予本府，證明舊

第五條實施者依都市更新建築

容積獎勵辦法第十七條

第一項規定，就處理占

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

築戶申請容積獎勵者，

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核定前，檢具與占有他

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協議書予本府，證明舊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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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違章建築戶業經其妥善

處理。 

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

以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

月一日以前興建完成者

為限，面積以實測面積

為準，並應檢附房屋稅

籍資料、門牌編釘證

明、自來水費收據或電

費收據等文件。 

違章建築戶業經其妥善

處理。 

舊違章建築戶之認定，

以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八

月一日以前興建完成者

為限，面積以實測面積

為準，並應檢附房屋稅

籍資料、門牌編釘證

明、自來水費收據或電

費收據等文件。 

第六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本

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

前擬訂報核者，得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但修正

後之規定較有利者，經

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得全部適用修正

後之規定。 

第六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本

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一月三十日修正施行

前擬訂報核者，得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但修正

後之規定較有利者，經

重新辦理公開展覽及公

聽會，得全部適用修正

後之規定。 

未修正。 

第七條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七條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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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
內
留
設
寬

度
四
公
尺
以
上

供
公
眾
通
行
之

通
道
，
最
小
淨

寬
達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上
，
且
通

道
兩
端
均
銜
接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或
道
路
。

 

符
合
左
列
三

項
者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一
。

 

符
合
左
列
四

項
者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二
。

 

符
合
左
列
五

項
以
上
者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三
。
 

一
、
依
都
市
計
畫
、
臺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及
其

他
法

令
規

定
留

設
通

道
者
，
須
留
設
法

定
規

定
以

上
之

通
道
，
始
得
申
請

第
三

項
容

積
獎

勵
。

 

二
、
依
法
不
得
廢
止
或

改
道

之
現

有
巷

道
，
不
得
申
請
第

三
項
容
積
獎
勵
。
 

三
、
第
三
項
之
通
道
，

得
設

置
喬

灌

木
、
草
坪
及
合
理

放
置
街
道
傢
俱
。
 

四
、
第
四
項
之
開
放
空

間
廣
場
，
指
依
臺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規
定

空
地

比
留

設
法

定
空

一
、
配
合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三
（
二
）

體
例

，「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
之
文

字
酌

予
修

正
。

 

二
、
考
量
實
務
上

於
評

定
都

市
更

新
容

積
獎

勵
時

，
針
對
第
四

項
之

開
放

空
間

廣
場

，
多
會
要
求

實
施

者
參

酌
「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及
爭

議
處

理
審

議
會

歷
次

會
議

通
案

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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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4.
建
築
基
地
集
中

設
置

開
放

空
間

廣
場

達
二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其
任

一
邊

最
小

淨
寬

達
八

公
尺

以
上

，
且

長
寬

比
不

得
超

過

三
。

 

5.
建
築
物
地
面
層

鄰
接

公
共

空
間

側
留

設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挑

高
半

戶
外

空
間

，
其

樑
下

淨
高

達
六

公
尺

以
上

，
留

設
面

積
達

三
十

六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任
一

邊
最

小
淨

寬
達

六
公

尺
以

上
，

且
長

寬
比

不
得

超
過

三
。

 

6.
建
築
物
斜
對
角

距
離

平
均

未
超

地
比

留
設

法
定

空
地
後
，
另
增
設

無
償

提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開

放
空

間
廣
場
。
其
應
保

持
對

外
開

放
狀

態
，
並
確
實
提
供

予
不

特
定

公
眾

使
用
，
且
未
設
置

屋
簷
、
雨
遮
、
圍

籬
或

其
他

障
礙

物
。
又
住
宅
區
不

適
用

本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
 

五
、

第
五

項
半

戶
外

空
間

位
於

商
業

區
者
，
應
設
置
於

街
角
。
所
稱
公
共

空
間
，
係
指
計
畫

道
路
、
永
久
性
空

地
、

公
園

、
廣

場
、

兒
童

遊
樂

場
、
鄰
地
法
定
空

地
。
 

六
、

第
三

項
至

第
五

4.
建
築
基
地
集
中

設
置
開
放
空
間

廣
場
達
二
百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其
任
一
邊
最
小

淨
寬
達
八
公
尺

以
上
，
且
長
寬

比
不

得
超

過

三
。

 

5.
建
築
物
地
面
層

鄰
接
公
共
空
間

側
留
設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挑
高
半

戶
外
空
間
，
其

樑
下
淨
高
達
六

公
尺
以
上
，
留

設
面
積
達
三
十

六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
任
一
邊
最

小
淨
寬
達
六
公

尺
以
上
，
且
長

寬
比
不
得
超
過

三
。

 

6.
建
築
物
斜
對
角

距
離
平
均
未
超

地
後
，
另
增
設
無

償
提

供
公

眾
使

用
之

開
放

空
間

廣
場
。
其
應
保
持

對
外

開
放

狀

態
，
並
確
實
提
供

公
眾
使
用
。
又
住

宅
區

不
適

用
本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
 

五
、
第
五
項
半
戶
外
空

間
位

於
商

業
區

者
，
應
設
置
於
街

角
。
所
稱
公
共
空

間
，
係
指
計
畫
道

路
、

永
久

性
空

地
、

公
園

、
廣

場
、

兒
童

遊
樂

場
、
鄰
地
法
定
空

地
。

 

六
、
第
三
項
至
第
五
項

之
規

劃
設

計
空

間
不
得
重
疊
。

 

審
議
原
則
」

一
、（

五
）、

3之
規
定
：「

留
設

開
放

空
間

廣
場

及
供

人
行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部
分

，
應
無
償
提

供
予

不
特

定
公

眾
使

用
，
且
未
設

置
屋
簷
、
雨

遮
、
圍
籬
或

其
他

障
礙

物
。
」
辦
理

。
為
求
規
定

一
致
，
並
使

實
務

上
作

業
有

所
依

循
，
爰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第

四
點

之
文

字
酌

予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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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過
四

十
五

公

尺
；

倘
超

過
四

十
五

公
尺

，
以

設
計

手
法

規
劃

建
物

立
面

，
避

免
形

成
連

續
性

牆
面
。

 

項
之

規
劃

設
計

空
間
不
得
重
疊
。
 

過
四

十
五

公

尺
；
倘
超
過
四

十
五
公
尺
，
以

設
計
手
法
規
劃

建
物
立
面
，
避

免
形
成
連
續
性

牆
面
。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二
) 

基
地
開
發
設
置
雨

水
流

出
抑

制
設

施
，
達
法
定
雨
水

貯
留

量
二

倍
以

上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一
。

 

一
、

法
定

雨
水

貯
留

量
依

臺
北

市
基

地
開

發
排

入
雨

水
下

水
道

逕
流

量
標
準
規
定
，
視

基
地

規
模

檢
討

之
。
 

二
、

應
檢

附
相

關
設

施
及

排
水

系
統

分
析

資
料

、
圖

說
。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二
) 

基
地
開
發
設
置
雨

水
流

出
抑

制
設

施
，
達
法
定
雨
水

貯
留

量
二

倍
以

上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一
。

 

一
、
法
定
雨
水
貯
留
量

依
臺

北
市

基
地

開
發

排
入

雨
水

下
水

道
逕

流
量

標
準
規
定
，
視
基

地
規
模
檢
討
之
。
 

二
、
應
檢
附
相
關
設
施

及
排

水
系

統
分

析
資
料
、
圖
說
。
 

未
修
正
。

 

建
築

基
地
面
臨
都
市
計

留
設
供
人
行

一
、

依
都

市
計

畫
、

建
築

基
地
面
臨
都
市
計

留
設
供
人
行

一
、
依
都
市
計
畫
、
臺

考
量

實
務

上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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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規
劃

設
計

(三
) 

畫
道
路
、
公
共
設

施
或
指
定
建
築
線

之
既
成
巷
道
沿
街

面
，
留
設
供
人
行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或

騎
樓

且
具

延
續

性
，
並
配
合
基
地

周
遭
相
鄰
街
廓
整

體
考
量
設
置
，
無

遮
簷
部
分
須
以
滲

透
設
計
，
其
設
計

經
由

建
築

師
簽

證
。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或
騎
樓
，

各
部
分
淨
寬

均
達
二
公
尺

以
上
至
六
公

尺
以
下
，
依

實
際
留
設
面

積
給

予
獎

勵
。

 

臺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及

其
他

法
令

規
定

留
設

供
人

行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或

騎

樓
，
須
留
設
法
定

規
定

以
上

之
供

人
行

走
地

面
道

路
或
騎
樓
，
始
得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

 

二
、

獎
勵

計
算

應
扣

除
下
列
面
積
：
 

(一
)停

車
彎

、
汽

車

出
入
口
、
高
層
建

築
物

緩
衝

空
間

之
出
入
通
道

(寬

三
點
五
公
尺

)及

容
積

移
轉

回
饋

之
開
放
空
間
，
其

中
緩

衝
空

間
之

出
入

通
道

得
與

汽
車

出
入

口
重

疊
使
用
，
不
得
設

置
障
礙
物
，
並
以

規
劃

設
計

(三
) 

畫
道
路
、
公
共
設

施
或
指
定
建
築
線

之
既
成
巷
道
沿
街

面
，
留
設
供
人
行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或

騎
樓

且
具

延
續

性
，
並
配
合
基
地

周
遭
相
鄰
街
廓
整

體
考
量
設
置
，
無

遮
簷
部
分
須
以
滲

透
設
計
，
其
設
計

經
由

建
築

師
簽

證
。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或
騎
樓
，

各
部
分
淨
寬

均
達
二
公
尺

以
上
至
六
公

尺
以
下
，
依

實
際
留
設
面

積
給

予
獎

勵
。

 

北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管
制

自
治

條
例

及
其

他
法

令
規

定
留

設
供

人
行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或
騎
樓
，
須

留
設

法
定

規
定

以
上

之
供

人
行

走
地

面
道

路
或

騎
樓
，
始
得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

 

二
、
獎
勵
計
算
應
扣
除

下
列
面
積
：

 

(一
)停

車
彎
、
汽
車
出

入
口
、
高
層
建
築

物
緩

衝
空

間
之

出
入
通
道

(寬
三

點
五
公
尺

)及
容

積
移

轉
回

饋
之

開
放
空
間
，
其
中

緩
衝

空
間

之
出

入
通

道
得

與
汽

車
出

入
口

重
疊

使
用
，
不
得
設
置

障
礙
物
，
並
以
實

評
定

都
市

更
新

容
積
獎
勵
時
，
針

對
供

人
行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常
要

求
實

施
者

參
酌

「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及
爭

議
處

理
審

議
會

歷
次

會
議

通
案

重
要

審
議
原
則
」
一
、

（
五
）、

3之
規
定

：「
留
設
開
放
空

間
廣

場
及

供
人

行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部
分
，
應
無
償

提
供

予
不

特
定

公
眾
使
用
，
且
未

設
置
屋
簷
、
雨
遮

、
圍
籬
或
其
他
障

礙
物
。
」
辦
理
。

為
求

規
定

一
致

，
並
使
實
務
上
作

業
有
所
依
循
，
爰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第

四
點

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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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實
際

車
道

所
需

通
行
寬
度
扣
除
。
 

(二
)建

築
物

之
主

要

出
入

口
淨

寬
二

公
尺
部
分
、
基
地

內
通
路
、
車
道
、

迴
車

道
與

迎
賓

車
道

等
穿

越
人

行
步
道
、
僅
提
供

車
行

使
用

部

分
、
自
行
車
停
車

空
間

及
明

顯
阻

礙
通

行
之

灌
木

等
植

栽
不

得
供

人
通
行
者
。
 

(三
)騎

樓
柱

至
建

築

線
之
退
縮
面
積
。
 

三
、

人
行

步
道

保
留

淨
寬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上
者
，
得
設

置
喬
灌
木
、
草
坪

及
合

理
放

置
街

道
傢
俱
；
若
留
設

自
行
車
道
，
其
動

線
應

標
示

清
楚

際
車

道
所

需
通

行
寬
度
扣
除
。

 

(二
)建

築
物

之
主

要

出
入

口
淨

寬
二

公
尺
部
分
、
基
地

內
通
路
、
車
道
、

迴
車

道
與

迎
賓

車
道

等
穿

越
人

行
步
道
、
僅
提
供

車
行

使
用

部

分
、
自
行
車
停
車

空
間

及
明

顯
阻

礙
通

行
之

灌
木

等
植

栽
不

得
供

人
通
行
者
。

 

(三
)騎

樓
柱

至
建

築

線
之
退
縮
面
積
。
 

三
、
人
行
步
道
保
留
淨

寬
二

點
五

公
尺

以
上
者
，
得
設
置

喬
灌
木
、
草
坪
及

合
理

放
置

街
道

傢
俱
；
若
留
設
自

行
車
道
，
其
動
線

應
標

示
清

楚
並

字
酌
予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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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並
可
供
人
行
走
。
 

四
、

供
人

行
走

之
地

面
道

路
應

順
平

處
理

並
設

置
標

示
牌

明
確

標
示

面
積
、
位
置
及
無

條
件

提
供

予
不

特
定

公
眾

使

用
，
且
不
得
停
放

機
車
、
未
設
置
屋

簷
、
雨
遮
、
圍
籬

或
其

他
障

礙

物
，
並
於
住
戶
規

約
中
載
明
。

 

可
供
人
行
走
。

 

四
、
應
順
平
處
理
並
設

置
標

示
牌

明
確

標
示
面
積
、
位
置

及
無

條
件

供
公

眾
使

用
且

不
得

停
放
機
車
，
並
於

住
戶

規
約

中
載

明
。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四
) 

符
合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及
爭
議
處
理

審
議
會
歷
次
會
議

通
案
重
要
審
議
原

則
之
建
築
設
計
類

別
。
 

符
合
建
築
設

計
類
別
全
部

審
議

原
則

者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三
。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四
) 

符
合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及
爭
議
處
理

審
議
會
歷
次
會
議

通
案
重
要
審
議
原

則
之
建
築
設
計
類

別
。

 

符
合
建
築
設

計
類
別
全
部

審
議

原
則

者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三
。

 

 
未
修
正
。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五
) 

建
築
物
採
屋
頂
平

臺
綠
化
及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化
，
且

綠
覆
率
高
於
「
臺

北
市
新
建
建
築
物

下
列
三
項
計

算
方
式
擇
一

適
用
：
 

一
、
依
本
規

則
檢

討

一
、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者
，

其
綠

覆
面

積
、
植
栽
面
積
及

種
類

不
得

計
入

都
市

更
新

建
築

 
 

 
 

一
、
本
項
新
增
。
 

二
、
從
永
續
發
展

及
韌

性
城

市
概

念
呼

應
SD

Gs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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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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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綠
化
實
施
規
則
」

(
以

下
簡

稱
本

規

則
)之

規
定
者
。

 

達
各

類

建
築

基

地
綠

覆

率
一

點

六
倍

且

屋
頂

平

臺
及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覆
面

積

占
總

綠

覆
面

積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二
。
 

二
、
依
本
規

則
檢

討

達
各

類

建
築

基

地
綠

覆

率
一

點

八
倍

且

容
積

獎
勵

辦
法

第
十

條
候

選
綠

建
築

證
書

之
綠

化
量

指
標

評
估

表
計
算
。
 

二
、

採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化
，
須
設
置

於
基

地
面

臨
都

市
計
畫
道
路
、
公

共
設
施
、
指
定
建

築
線

之
既

成
巷

道
，
或
其
鄰
棟
間

隔
、
距
地
界
達
六

公
尺
以
上
。

 

三
、

應
提

列
維

護
費

用
，
並
撥
入
公
寓

大
廈

公
共

基

金
，
其
費
用
以
該

建
築

物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五

條
規

定
提

列
之

公
共

基
金

百
分

之
二
十
計
算
。
 

四
、

起
造

人
於

產
權

成
淨

零
排

放
、
碳
中
和

之
目
標
，
鼓

勵
民

間
建

物
實

施
屋

頂
平

臺
綠

化
及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化
，
爰
參

酌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七

項
考

量
因
素
，
於

「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一
、
都
市

環
境

之
貢

獻
」
增
訂
本

項
，
資
為
核

定
容

積
獎

勵
相

關
事

項
之

辦
理

依
據
。
 

三
、
依
臺
北
市
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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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屋
頂

平

臺
及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覆
面

積

占
總

綠

覆
面

積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三
。
 

三
、
依
本
規

則
檢

討

達
各

類

建
築

基

地
綠

覆

率
二

倍

以
上

且

屋
頂

平

臺
及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覆
面

積

移
交
時
，
應
將
專

有
部

分
及

約
定

專
用

之
綠

建
築

維
護

管
理

計
畫

資
料

交
付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
並
將
共

用
部

分
及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綠

建
築

維
護

管
理

計
畫

資
料

交
付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並

於
住

戶
規

約
中

載
明
。
 

建
築

自
治

條
例

第
三

條
第

四
項

規
定
，
新
建

建
築

物
之

法
定

空
地

、
建
築
物
本

體
及

屋
頂

平
臺

應
實

施
綠

化
之

規
定
，
由
本

府
另

定
之

。
次
依
上
開

自
治

條
例

授
權

訂
定

之
臺

北
市

新
建

建
築

物
綠

化
實

施
規
則
（
以

下
簡

稱
本

規
則
）
第
五

條
規
定
，
第

一
至

第
四

類
建

築
基

地
之

綠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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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占
總

綠

覆
面

積

二
分

之

一
以

上

者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四
。

 

率
已

有
明

定
。
基
於
本

市
田

園
城

市
政

策
上

鼓
勵

都
市

更
新

建
築

物
採

屋
頂

平
臺

綠
化

及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化
，
且
本
項

容
積

給
予

屬
獎

勵
性

質
，
高
於
上

開
各

類
建

築
物

綠
覆

率
規

定
者

方
有

獎
勵

容
積

之
必

要
。
爰
規
定

建
築

物
採

屋
頂

平
臺

綠
化

及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化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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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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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綠
覆

率
高

於
本

規
則

規
定
者
，
始

得
申

請
本

項
容

積
獎

勵
。

 

四
、
本
府
為
落
實

本
市

田
園

城
市

政
策

，
依
都
市
更

新
條

例
第

十
二

條
規

定
辦

理
之

公
辦

都
市

更
新
案
，
皆

以
綠

覆
率

需
達

百
分

之
百

為
原

則
。
經
統
計

至
一

一
Ｏ

年
八

月
本

市
受

理
擬

訂
都

市
更

新
案

件
計

有
七

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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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件
，
平
均
基

地
面

積
為

二
七

Ｏ
一

點
Ｏ

五
平

方
公
尺
，
依

本
規

則
第

四
條

及
第

五
條

規
定

，
其
屬
第
一

類
建

築
基

地
，
綠
覆
率

應
達

百
分

之
七

十
以

上
。
又
依
本

規
則

第
三

條
第

二
款

規
定
，
綠
覆

率
指

總
綠

覆
面

積
與

法
定

空
地

面
積

之
百

分
比
，
即
綠

覆
率

之
計

算
包

含
法

定
空
地
、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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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築
物

屋
頂

平
臺

及
立

面
綠

化
面

積
。
故
本
項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
係

以
第

一
類

建
築

基
地

綠
覆

率
需

達
百

分
之

七
十

為
參

考
基
準
。
並

因
本

項
獎

勵
係

鼓
勵

屋
頂

平
臺

及
立

面
綠

化
，
其
綠
覆

面
積

占
總

綠
覆

面
積

之
比

率
應

列
入

考
量

。
爰
採
級
距

方
式

規
定

各
類

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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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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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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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基
地

所
達

綠
覆

率
之

倍
數
、
屋
頂

平
臺

及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覆
面

積
所

占
之

比
率
，
分
別

給
予

不
同

獎
勵
額
度
。
 

五
、
依
都
市
更
新

建
築

容
積

獎
勵

辦
法

第
四

條
規

定
：「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範
圍

內
之

建
築

基
地
，
另
依

其
他

法
令

規
定

申
請

建
築

容
積

獎
勵
時
，
應

先
向

各
該

主
管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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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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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提
出

申
請

。
但
獎
勵
重

複
者
，
應
予

扣
除

。
」，

鑒
於

同
辦

法
第

十
條

規
定

取
得

候
選

綠
建

築
證

書
得

給
予

獎
勵

容
積
，
而
依

綠
建

築
標

章
申

請
審

核
認

可
及

使
用

作
業

要
點
，
候
選

綠
建

築
證

書
為

經
內

政
部

認
可

符
合

綠
建

築
評

估
指

標
所

取
得

之
證
書
，
其

綠
化

量
指

標
評

估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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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內
容

亦
包

含
本

項
獎

勵
。
為
釐
清

本
項

獎
勵

是
否

涉
及

重
複

獎
勵

疑
義
，
本
府

前
於

一
一

Ｏ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府

都
新

字
第

一
一

Ｏ
六

Ｏ
二

Ｏ
四

一
四

號
函

請
內

政
部

釋
示
，
依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一

一
Ｏ

年
九

月
八

日
函

復
說

明
四
（
略
以

）：
「
…
…
申

請
綠

建
築

標
章

或
候

選
綠

建
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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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證
書

包
括

『
生

物
多

樣
性

指
標

』

、『
綠

化
量

指
標
』、
『
基

地
保

水
指

標
』、
『
日
常

節
能

指
標

』

、『
二

氧
化

碳
減

量
指

標
』、
『
廢
棄

物
減

量
指

標
』、
『
室
內

環
境

指
標

』

、『
水

資
源

指
標
』
及
『

污
水

垃
圾

改
善
指
標
』

等
九

大
指

標
，
九
大
指

標
中

係
以

『
日

常
節

能
指
標
』
及

『
水

資
源

指
標
』
為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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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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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要
申

請
項

目
，『

綠
化

量
指
標
』
非

必
然

成
為

申
請

綠
建

築
標

章
或

候
選

綠
建

築
證

書
指

標
之
一
，
與

旨
揭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僅
就
『
建
築

物
採

屋
頂

平
臺

綠
化

及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化
且

綠
覆

面
積

高
於

臺
北

市
新

建
建

築
物

綠
化

實
施

規
則

之
規

定
者
，
給
予

一
定

比
率

容
積
獎
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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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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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2者

尚
屬

有

別
，
且
貴
府

亦
說
明
，
都

市
更

新
案

同
時

申
請

旨
揭

容
積

獎
勵

與
本

辦
法

第
十

條
獎

勵
者

，
其
綠
化
面

積
不

得
重

複
計

入
綠

建
築

標
章

之
綠

化
量

指
標

評
估

表
計
算
，
未

違
反

本
條

例
第

六
十

五
條

第
五

項
後

段
及

本
部

上
開

令
獎

勵
項

目
不

得
重

複
之

意
旨

。
」
爰
於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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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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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
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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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第
一

點
明

定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之

綠
覆

面
積
、
植
栽

面
積

及
種

類
不

得
重

複
計

入
候

選
綠

建
築

證
書

之
綠

化
量

指
標

評
估

表
計

算
。

 

六
、
為
有
效
維
護

立
面

方
式

垂
直

綠
化

植
栽

生
長

環
境
，
應
使

其
享

有
充

足
的

採
光

日
照
，
爰
於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第

二
點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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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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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申
請

設
置

位
置

應
保

有
基

本
光

照
條
件
，
如

面
臨

有
一

定
寬

度
之

計
畫

道
路

、
公
共
設
施

或
指

定
建

築
線

之
既

成
巷
道
，
並

參
考

臺
北

市
建

築
物

有
效

日
照

檢
討

辦
法

第
四

條
所

定
建

築
物

距
離
，
規
定

設
置

位
置

需
達

範
圍

內
鄰

棟
間

隔
或

距
地

界
六

公
尺

以
上
。
 

七
、
為
使
綠
化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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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施
於

起
造

人
產

權
移

交
前

得
以

有
效

維
護

管
理
，
爰
參

酌
臺

北
市

綠
建

築
自

治
條

例
第

九
條
、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十

八
條

及
同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五

條
規
定
，
於

第
三

點
規

定
應

提
列

維
護

費
用

，
作
為
維
護

管
理

綠
化

設
施

之
公

共
基
金
，
其

費
用

以
該

建
築

物
依

公
寓

大
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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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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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素
 

容
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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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管
理

條
例

施
行

細
則

第
五

條
規

定
提

列
之

公
共

基
金

百
分

之
二

十
計
算
。

 

八
、
起
造
人
於
產

權
移

交
後

，
依
本
規
則

第
十

五
條

規
定
，
綠
化

設
施

應
由

建
築

物
或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或
使

用
人

負
責

維
護

管
理

。
又
依
公
寓

大
廈

管
理

條
例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
專
有

部
分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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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獎
勵

評
定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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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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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各

該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或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為
之
；
同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
共
用
部

分
、
約
定
共

用
部

分
之

修
繕
、
管
理

、
維
護
，
由

管
理

負
責

人
或

管
理

委
員

會
為

之
。
爰
針
對

產
權

移
交

後
，
建
築
物

綠
化

設
施

涉
及

專
有

、
約
定
專
用

、
共
用
及
約

定
共

用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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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應
遵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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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分
，
於
第
四

點
分

別
規

定
應

交
付

綠
建

築
維

護
管

理
計

畫
予

區
分

所
有

權
人

、
約
定
專
用

部
分

之
使

用
人
、
管
理

委
員

會
或

管
理

負
責

人
，
並
於
住

戶
規

約
中

載
明
，
俾
綠

建
築

得
以

持
續

維
護

管
理
。
 

改
善

都
市

環
境

 

實
施
者
協
助
建
築

基
地
所
坐
落
同
一

街
廓
或
毗
鄰
街
廓

整
修
順
平
騎
樓
或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

並
取
得
其
土
地
及

建
物
全
體
所
有
權

整
修
一
棟
建

築
物

之
騎

樓
、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零
點
二

五
。
 

一
、

整
修

順
平

騎
樓

或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所
需
經
費
，
不

得
申

請
本

府
或

本
府

以
外

相
關

機
關
（
構
）
補
助
。
 

二
、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改
善

都
市

環
境
 

實
施
者
協
助
建
築

基
地
所
坐
落
同
一

街
廓
或
毗
鄰
街
廓

整
修
順
平
騎
樓
或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

並
取
得
其
土
地
及

建
物
全
體
所
有
權

整
修
一
棟
建

築
物

之
騎

樓
、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零
點
二

五
。
 

一
、
整
修
順
平
騎
樓
或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所
需
經
費
，
不
得

申
請

本
府

或
本

府
以

外
相

關
機

關
（
構
）
補
助
。
 

二
、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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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人
同
意
自
行
維
護

管
理
文
件
者
。
 

者
，
實
施
者
應
於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核
定
前
，
取

得
整

修
順

平
之

騎
樓

或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全

體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施

作
及

自
行

維
護

管
理
之
文
件
，
並

檢
附

開
業

建
築

師
簽

證
文

件
及

圖
說
（
含
完
工
成

果
圖
說
）。

 

三
、

整
修

順
平

騎
樓

或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所

需
經

費
以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報
核

當
年

度
之

臺
北

市
議

會
審

定
工

程
預

算
單

價
計

算
為

準
。
 

四
、

毗
鄰

街
廓

，
係

指
以

建
築

基
地

人
同
意
自
行
維
護

管
理
文
件
者
。

 

者
，
實
施
者
應
於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核
定
前
，
取

得
整

修
順

平
之

騎
樓

或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之

土
地

及
建

物
全

體
所

有
權

人
同

意
施

作
及

自
行

維
護

管
理
之
文
件
，
並

檢
附

開
業

建
築

師
簽

證
文

件
及

圖
說
（
含
完
工
成

果
圖
說
）。

 

三
、
整
修
順
平
騎
樓
或

無
遮

簷
人

行
道

所
需

經
費

以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報

核
當

年
度

之
臺

北
市

議
會

審
定

工
程

預
算

單
價
計
算
為
準
。
 

四
、
毗
鄰
街
廓
，
係
指

以
建

築
基

地
所

坐
落

街
廓

相
鄰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77  期

79



 

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所
坐

落
街

廓
相

鄰
都

市
計

畫
道

路
之
對
側
街
廓
。
 

都
市

計
畫

道
路

之
對
側
街
廓
。

 

二
、

新
技

術
之

應
用

 

新
技

術
應

用
 

建
築
基
地
額
外
提

供
充
電
汽
車
及
機

車
停
車
位
，
其
數

量
達
法
定
停
車
位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一
。
 

一
、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之
充

電
汽

車
及

機
車
停
車
位
，
其

產
權

須
計

入
共

用
部
分
，
為
社
區

共
用
車
位
，
並
管

理
規

範
應

納
入

住
戶
管
理
規
約
。
 

二
、

充
電

柱
之

設
備

規
格
，
得
比
照
臺

北
市

停
車

管
理

工
程

處
接

受
民

間
充

電
柱

捐
贈

注
意

事
項

之
規

定
辦
理
。
 

二
、

新
技

術
之

應
用
 

新
技

術
應

用
 

建
築
基
地
提
供
充

電
汽
車
及
機
車
停

車
位
數
為
法
定
停

車
位
百
分
之
三
以

上
。

 

給
予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一
。
 

一
、
充
電
汽
車
及
機
車

停
車

位
為

社
區

共
用
車
位
，
其
管

理
規

範
應

納
入

住
戶
管
理
規
約
。
 

二
、
充
電
柱
之
設
備
規

格
，
得
比
照
臺
北

市
停

車
管

理
工

程
處

接
受

民
間

充
電

柱
捐

贈
注

意
事

項
之

規
定

辦
理
。

 

一
、
考
量
本
項
容

積
給

予
屬

獎
勵

性
質

，
而
法
定
停

車
位

之
設

置
數

量
於

建
築

技
術

規
則

建
築

設
計

施
工

編
第

五
十

九
條

已
有

明
文
，
充
電

汽
車

及
機

車
停

車
位

須
為

額
外

設
置
，
方
有

獎
勵

容
積

之
必
要
。
爰

文
字

酌
予

修
正
，
以
資

明
確
。
 

二
、
配
合
現
行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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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務
於

評
定

都
市

更
新

容
積

獎
勵

時
，
會
要
求

用
以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之
充

電
汽

車
及

機
車

停
車
位
，
其

產
權

須
為

共
用

部
分

，
並
供
社
區

共
用

使
用

，
爰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第
一

點
文

字
酌

予
修

正
，

  

三
、

有
助

於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之

實
施

 

促
進

都
市

更
新

(一
) 

提
供
經
費
予
本
市

都
市
更
新
基
金
，

有
助
於
推
動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之
實

施
。
 

獎
勵
容
積
＝

提
供
經
費
予

本
市
都
市
更

新
基
金
金
額

/（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報

核
日
當
期
之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於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核

定
時

，
應

與
本

府
簽

訂
契

約
書

，
並

應
於

領
得

使
用

執
照

前
完

成
提
供
經
費
作
業
。

 

三
、

有
助

於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之

實
施
 

促
進

都
市

更
新

(一
) 

提
供
經
費
予
本
市

都
市
更
新
基
金
，

有
助
於
推
動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之
實

施
。

 

獎
勵
容
積
＝

提
供
經
費
予

本
市
都
市
更

新
基
金
金
額

/（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報

核
日
當
期
之

申
請

本
項

獎
勵

於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計

畫
核

定
時
，
應
與
本
府
簽
訂

契
約
書
，
並
應
於
領
得

使
用

執
照

前
完

成
提

供
經
費
作
業
。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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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建
築
基
地
平

均
公
告
土
地

現
值

×
零

點

七
）。

 

建
築
基
地
平

均
公
告
土
地

現
值

×
零

點

七
）。

 

促
進

都
市

更
新

(二
) 

更
新
單
元
內
現
有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屋

齡
達

三
十

年
以

上
，
且
樓
層
數
為

四
層
或
五
層
樓
，

無
設
置
電
梯
設
備

或
法
定
停
車
位
數

低
於
戶
數
十
分
之

七
者
。

 

下
列
兩
項
計

算
方
式
擇
一

適
用
：
 

一
、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樓
層

數

為
四

層

樓
者
，
給

予
該

棟

合
法

建

築
物

坐

落
之

建

築
基

地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二
。
 

二
、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樓
層

數

為
五

層

 
促
進

都
市

更
新

(二
) 

更
新
單
元
內
現
有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屋

齡
達

三
十

年
以

上
，
且
樓
層
數
為

四
層
或
五
層
樓
，

無
設
置
電
梯
設
備

或
法
定
停
車
位
數

低
於
戶
數
十
分
之

七
者
。

 

下
列
兩
項
計

算
方
式
擇
一

適
用
：

 

一
、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樓
層

數

為
四

層

樓
者
，
給

予
該

棟

合
法

建

築
物

坐

落
之

建

築
基

地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二
。

 

二
、
合
法
建

築
物

之

樓
層

數

為
五

層

 
未
修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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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附
表

 
現
行
附
表

 
修
正
說
明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計

算
方
式
及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容
積

獎
勵

評
定

因
素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申
請
條
件
 

容
積
獎
勵
額

度
 

其
他
應
遵
行
事
項

 

配
合
本
辦
法
第

二
條
規
定
文
字

，
附
表
第
四
欄
標

題
名
稱
酌
予
修

正
。
 

樓
者
，
給

予
該

棟

合
法

建

築
物

坐

落
之

建

築
基

地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四
。
 

樓
者
，
給

予
該

棟

合
法

建

築
物

坐

落
之

建

築
基

地

基
準

容

積
百

分

之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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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8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126961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士林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內湖區碧湖

段四小段410地號等8筆(原4筆)土地都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案」書圖，並訂於民國

110年9月28日舉辦本案公聽會。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108年5月15日修正發布前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6條。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期間及地點：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0年 9月9日起，至110年10月8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地點：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

政公告」＞「電子公告欄」查詢)、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臺北市內湖區公所、臺

北市內湖區港都里辦公處公告欄。

二、網路公開展覽及查詢方式：

(一)展覽日期：自民國110年9月9日起，至110年10月8日止，公開展覽30日。

(二)展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展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公聽會舉辦日期及地點：

(一)公聽會日期：民國110年9月28日（星期二）下午1時30分(第一場)、下午3時

30分(第二場)，共分為2場次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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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聽會地點：臺北創新實驗室（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2號2樓）舉行(另因應本

府防疫政策，公聽會屆時於Cisco Webex Meeting 視訊同步進行)。

( 三 ) 上 述 時 間 與 地 點 已 於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處 網 頁 周 知

（https://uro.gov.taipei/）。

四、公聽會發言要點將於公聽會召開後上網供民眾閱覽（本市都市更新處網址

，https://uro.gov.taipei/）。

五、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1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閱

覽)。

(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內湖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內湖區港都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六)刊登新聞紙3日。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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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9日

發文字號：府都新字第11060124131號

主旨：公告核定實施聯勤建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實施者擬具之「擬訂臺北市大安區

通化段五小段242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計畫書圖

，並自民國110年9月11日零時起生效。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86條及108年1月30日修正公布前都市更新條例第19條、第29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民國110年9月11日起，至民國110年10月10日止。

二、網路公開閱覽及查詢方式：

(一)閱覽日期：自民國110年9月11日起，至110年10月10日止。

(二)閱覽網址：https://uro.gov.taipei/。

(三)查詢方式：進入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官網都市更新雲端查詢，並輸入本案資料蒐

尋即可。

(四)注意事項：閱覽期間涉及個人資料蒐集及利用者，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

關規定辦理，並自行負相關法律責任。

三、本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範圍：臺北市大安區通化段五小段242地號等

10筆土地。

四、權利變換範圍內應行拆除遷移之土地改良物預定拆遷日，請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實施辦法第24條規定辦理。

五、公告地點及張貼處：

(一)臺北市政府電子公告欄(網址：https://www.gov.taipei/，於「市政公告」

＞「電子公告欄」查詢。(計畫書圖置於市政大樓一樓東區都市計畫工作站提供

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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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公告欄。

(三)臺北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四)臺北市大安區義安里辦公處公告欄。

(五)刊登臺北市政府公報（不含附件）。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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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建字第11061802311號

主旨：公告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為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指定之審查機

構。

依據：內政部110年6月22日內授營管字第1100809803號公告及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

加速重建辦法第3條第1款規定。

公告事項：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為臺北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辦法指定之審

查機構。

局長  黃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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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載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函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7樓西北

區

承辦人：廖健翔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284

傳真：02-27206382

電子信箱：la-

ancient77727@mail.taipei.

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3日

發文字號：北市環廢字第1100135259號

主 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110年8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01121666D號公告「自中華民

國110年8月30日至110年9月30日止，取得廚餘再利用檢核之畜牧場可清運廚

餘至所在地環保機關指定之地點」，並自即日生效。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10年8月30日環署督字第1101121666D號函辦理。

二 、 旨 揭 公 告 可 逕 至 「 行 政 院 環 境 保 護 署 主 管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

（https://oaout.epa.gov.tw/law/）系統查詢。

正 本：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局長  劉銘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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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5日

發文字號：府工水字第11060501362號

主旨：公告禁止平時及中秋節期間於臺北市河濱公園烤肉、野炊，自公告日起生效。

依據： 

 
一、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十四款、第二十款及第十七條。

二、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三點項次10、

項次13。

公告事項： 

 
一、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警戒，並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防疫政策，避免群聚、共食、脫口罩行為產生交互感染風險，本府於110年6月

25府工水字第11060331082日修正公告臺北市河濱公園開放特別活動場地公告事項

二停止適用。

二、恢復開放時間：另行公告。

三、違反前述規定者，依違反臺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三條第十四款、第二十款

，按第十七條規定得處行為人新臺幣一千二百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市長  柯文哲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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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交通局 函
地址：110210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300號

5樓

承辦人：孫榮志

電話：(02)27590666分機6312

傳真：(02)27599685

電子信箱：pma130096@mail.taipei.gov

.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0日

發文字號：北市交授停字第1103078890號

主 旨：檢送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110年9月3日北市停營字第1103077030號公告，惠請

協助公告周知，請查照。

說 明：本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轄管信義區松勤街（吳興街7巷至信義路5段150巷）路邊

停車格，自110年9月27日（星期二）上午9時起納入收費管理。

正 本：臺北市信義區公所

副 本：臺北市信義區景聯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信義區景新里辦公處（含附

件）、臺北市信義區三張里辦公處（含附件）、臺北市信義區三犁里辦公處

（含附件）

局長  陳學台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

授 權 人 員 決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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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第1頁 共2頁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3日
發文字號：北市停營字第1103077030號
附件：    

主旨：公告本市信義區松勤街（吳興街7巷至信義路5段150巷）
路邊停車格，自110年9月27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納入
收費管理。   

依據：　

一、停車場法第13條、第31條暨臺北市公有停車場收費費率
自治條例第4條、第5條。   

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   
公告事項：　

一、收費路段：信義區松勤街（吳興街7巷至信義路5段150巷
）一般小型車停車格位、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格位及裝

卸貨停車格位。   
二、收費標準及方式：一般小型車停車格採計時費率，每小

時新臺幣20元（另為提升停車轉換率，停車計費單位採
半小時計算）；裝卸貨停車格位採計次費率，每次新臺

幣30元，限停20分鐘（得付費延長1次停放）。   
三、收費時間：一般小型車停車格為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
時至下午5時）；裝卸貨停車格依現場公告牌面所示。   

四、實施日期：110年9月27日（星期一）上午9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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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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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

第2頁 共2頁

五、停放之車輛，離去時如未見補繳費通知單，請主動查詢

；未能查詢繳費者，請至遲於15日曆天內處理 。逾期未
依規定繳費者，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6條書面
通知於7日內補繳並收取必要之工本費用，逾期再不繳納
者，將處新臺幣300元罰鍰並追繳停車費及必要之工本費
用。   

六、查詢電話：（02）2726-9600；網址：pma.gov.taipei。   

處長 李昆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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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函
地址：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11樓南區

承辦人：徐晏涵

電話：02-27208889/1999轉7711

電子信箱：dop-

a110@mail.taipei.gov.t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9月13日

發文字號：府人管字第11001368061號

主 旨：核定修正「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分層負責明細表（甲表）」，請

查照。

說 明：依據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110年9月9日北市研人字第1103007629號函辦理

。

正 本：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刊登電子公報不另行文）

副 本：臺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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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主
任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綜

合
計

畫
室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計

畫
評

估
與

編
審

作
業

策
略

地
圖

及
研

究
分

析
事

項

啟
動

修
訂

各
級

策
略

地
圖

作
業

、
策

略
地

圖
績

效
評

估
成

果
（

或
發

表
會

）
自

提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計

畫
評

估
與

編
審

作
業

策
略

地
圖

及
研

究
分

析
事

項

核
定

各
級

策
略

地
圖

作

業
、

策
略

地
圖

績
效

評
估

（
或

發
表

會
）

成
果

簽
報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計

畫
評

估
與

編
審

作
業

長
期

計
畫

研
擬

核
訂

事
項

方
案

訂
定

簽
核

與
施

行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計

畫
評

估
與

編
審

作
業

英
語

友
善

辦
公

室
專

案
辦

公
室

設
置

要
點

增
修

英
語

友
善

辦
公

室
專

案
辦

公
室

設
置

要
點

增
修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法
務

局

人
事

處

公
訓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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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主
任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綜

合
計

畫
室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計

畫
評

估
與

編
審

作
業

英
語

友
善

辦
公

室
專

案
辦

公
室

相
關

重
要

事
項

執
行

英
語

友
善

辦
公

室
專

案
辦

公
室

機
制

相
關

法
制

作
業

（
法

規
之

增
訂

、
修

正
及

廢
止

等
事

宜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法
務

局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府
外

委
員

聘
謝

函
（

書
）

核
布

事
宜

擬
辦

v
v

核
定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77  期

100



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甲
研

究
發
展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案

相
關
要
點

增
修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加
會
法

務

局

甲
研

究
發
展

臺
北
市
政

府
委

請

臺
北
市
立

大
學

辦

理
行
政
業

務
作

業

要
點
修
正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法
務
局

教
育
局

要
點
由
教

育

局
擬
定
，

本

會
函
頒
。

甲
研

究
發
展

本
府
委
託

研
究

報

告
報
府
及

研
究

成

果
採
行
情

形
追

蹤

本
府

各
機

關
委
託
研

究
結

案
處

理
及
研
究

建
議

追
蹤

擬
辦

v
核
定

甲
研

究
發
展

員
工
發
表

學
術

期

刊
論
文
及

出
版

專

書
之
獎
勵

及
計

畫

增
修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研

究
發
展

公
務
出
國

報
告

書

等
相
關
文

件
回

復

及
他
機
關

會
辦

公

文
等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研

究
發

展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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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研

究
發

展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研

究
發
展

公
務
出
國

報
告

處

理
注
意
事

項
之

增

修
、
市
長

每
季

抽

選
出
國
報

告
案

及

跨
機
關
協

調
等

相

關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研

究
發
展

公
共
治
理

協
調

會

報
相
關
事

項
之

執

行

公
共

治
理

協
調
會
報

行
政

事
宜

擬
辦

v
核
定

甲
研

究
發
展

公
共
治
理

協
調

會

報
相
關
事

項
之

執

行

公
共

治
理

協
調
會
報

派
員

事
宜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研

究
發
展

研
考
委
員

會
委

員

聘
任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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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研

究
發

展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民

意
調
查

本
府
員
工

、
首

長
、
外
部

顧
客

滿

意
度
調
查

及
民

意

調
查
計
畫

、
問

卷

題
目
與
分

析
結

果

之
處
理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民

意
調
查

民
意
調
查

諮
詢

委

員
遴
選
作

業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公

民
參
與

市
政
顧
問

公
共

參

與
組
增
、

解
聘

及

會
議
紀
錄

核
定

等

事
宜

市
政

顧
問

公
共
參
與

組
增

聘
及

解
聘
等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甲
公

民
參
與

公
民
參
與

委
員

會

設
置
要
點

增
修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法
務
局

人
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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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研

究
發

展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公

民
參
與

公
民
參
與

業
務

相

關
重
要
事

項
執

行

公
民

參
與

委
員
會
大

會
會

議
紀

錄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公

民
參
與

公
民
參
與

業
務

相

關
重
要
事

項
執

行

委
員

遴
選

名
單
、
遴

選
事

務
等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甲
公

民
參
與

公
民
參
與

業
務

相

關
重
要
事

項
執

行

本
府

公
民

參
與
機
制

相
關

法
制

作
業
（
法

規
之

增
訂

、
修
正
及

廢
止

等
事

宜
）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視
情
況

加

會
法
務
局

甲
公

民
參
與

i-
Vo
ti
ng

網
路

投

票
審
查
會

議
成

員

遴
選
及
審

查
會

議

初
審
紀
錄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研

究
發
展

「
臺
北
市

政
府

府

級
任
務
編

組
公

開

透
明
作
業

原
則

」

增
修
或
廢

止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加
會
人

事

處
、
法
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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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研

究
發

展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府
外
委
員

聘
謝

函

（
書
）
核

布
事

宜

擬
辦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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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甲
年

度
個

案
計

畫
之

管
制

考
核

年
度

個
案

計
畫

之
核

定
、

調
整

撤
銷

及
考

評
成

效
之

核
定

及
列

管
制

度
之

研
究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涉
及

行
政

規
則

業
務

，
內

會
圖

資
組

（
法

制
）

甲
專

案
列

管
事

項
之

管
制

考
核

專
案

列
管

事
項

之
核

定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涉
及

行
政

規
則

業
務

，
內

會
圖

資
組

（
法

制
）

甲
行

政
院

會
議

決
議

事
項

之
管

制
考

核

行
政

院
會

議
院

長
提

示
及

決
議

事
項

執
行

情
形

之
管

制
考

核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議

會
相

關
事

項
之

管
制

考
核

市
議

會
決

議
、

質
詢

案
市

府
執

行
情

形
追

蹤
管

制
事

項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議

會
相

關
事

項
之

管
制

考
核

市
議

會
施

政
報

告
執

行
情

形
追

蹤
管

制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議

會
相

關
事

項
之

管
制

考
核

市
議

會
定

期
大

會
市

政
總

質
詢

市
府

執
行

情
形

追
蹤

管
制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管

制
考

核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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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管

制
考

核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議

會
相

關
事

項
之

管
制

考
核

市
議

會
定

期
大

會
及

臨
時

提
案

本
府

執
行

情
形

追
蹤

管
制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議

會
相

關
事

項
之

管
制

考
核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答

復
議

會
議

員
書

面
質

詢
作

業
追

蹤
管

制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涉
及

行
政

規
則

業
務

，
內

會
圖

資
組

（
法

制
）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府
外

委
員

聘
謝

函
（

書
）

核
布

事
宜

擬
辦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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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研

究
本

府
辦

理
政

府
服

務
獎

參
獎

執

行
計

畫
、

獎
勵

及

後
續

核
定

事
項

本
府

辦
理

政
府

服

務
獎

參
獎

執
行

計

畫
增

訂
與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公
訓

處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研

究
本

府
辦

理
政

府
服

務
獎

參
獎

執

行
計

畫
、

獎
勵

及

後
續

核
定

事
項

本
府

辦
理

政
府

服

務
獎

參
獎

執
行

計

畫
專

案
敘

獎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研

究
本

府
辦

理
政

府
服

務
獎

參
獎

執

行
計

畫
相

關
行

政

作
業

函
報

國
發

會
參

獎

及
邀

請
府

外
專

家

學
者

擔
任

輔
導

及

評
審

委
員

等
作

業

事
項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創

意
提

案
競

賽
要

點
及

審
查

結

果

本
府

創
意

提
案

競

賽
要

點
增

訂
與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公
訓

處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創

意
提

案
競

賽
要

點
及

審
查

結

果

本
府

創
意

提
案

競

賽
審

查
結

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公
訓

處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服

務
精

進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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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服

務
精

進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創

意
提

案
競

賽
要

點
及

審
查

結

果

本
府

創
意

提
案

競

賽
專

案
敘

獎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創

意
提

案
競

賽
舉

辦
初

審
、

複

審
會

議
相

關
行

政

作
業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創

意
提

案
競

賽
各

機
關

提
報

資

料
及

推
廣

執
行

成

效
等

作
業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人

民
陳

情
案

件
注

意
事

項
增

訂

與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市
單

一
陳

情
系

統
作

業
程

序
增

訂

與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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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服

務
精

進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申

請
案

件
處

理
作

業
要

點
增

訂

與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申

請
案

件
年

度
彙

整
結

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申

請
案

件
個

案
審

查
結

果

擬
辦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申

請
案

件
單

一
窗

口
網

路
申

辦
作

業

規
範

增
訂

與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資
訊

局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精

實
管

理
專

案
計

畫
增

訂
與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衛
生

局

公
訓

處

人
事

處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精

實
管

理
專

案
執

行
成

效
與

獎

勵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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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服

務
精

進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精

實
管

理
專

案
相

關
行

政
作

業

本
府

各
梯

次
精

實

改
善

團
隊

報
名

作

業
、

主
題

討
論

會

議
與

相
關

作
業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精

實
管

理
專

案
相

關
行

政
作

業

本
府

各
梯

次
精

實

改
善

團
隊

評
審

會

議
及

其
審

查
結

果

之
相

關
作

業
，

與

府
級

長
官

交
辦

事

項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議

會
協

調
案

件
作

業
流

程
增

訂
與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服

務
精

進
業

務
本

府
推

動
事

件
通

報
專

案
相

關
事

項

本
府

推
動

事
件

通

報
專

案
計

畫
及

交

辦
事

項
相

關
行

政

作
業

擬
辦

v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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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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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服

務
精

進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府
外

委
員

聘
謝

函

（
書

）
核

布
事

宜

擬
辦

v
v

核
定

臺北市政府公報      110 年第  177  期

112



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甲
公
文
檢
核
作
業

本
府
公
文
處
理
成

效
檢
核
輔
導
作
業

之
增
修
事
項

本
府
公
文
處
理
成
效
檢

核
輔
導
作
業
規
範
增
修

及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秘
書
處

人
事
處

政
風
處

甲
公
文
檢
核
作
業

本
府
公
文
處
理
成

效
檢
核
輔
導
作
業

之
增
修
事
項

依
府
級
檢
核
輔
導
作
業

規
範
，
函
發
檢
核
輔
導

（
定
期
、
不
定
期
）
日

程
表
、
檢
核
指
標
及
各

機
關
應
行
配
合
事
項
等

辦
理
涉
及
跨
機
關
事
項

者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公
文
檢
核
作
業

本
府
公
文
處
理
成

效
檢
核
輔
導
作
業

之
增
修
事
項

依
府
級
檢
核
輔
導
作
業

規
範
辦
理
一
般
性
事
項

者
。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公
文
檢
核
作
業

本
府
定
期
公
文
處

理
檢
核
結
果
之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公
文
檢
核
作
業

本
府
定
期
公
文
處

理
成
效
檢
核
報
告

函
發
事
項

擬
辦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公

文
及

圖
資

管
理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0.

9.
13

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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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公

文
及

圖
資

管
理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0.

9.
13

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公
文
檢
核
作
業

本
府
公
文
不
定
期

抽
查
結
果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機
關
文
書
異
常
情

形
處
理

本
府
各
機
關
逾
期

案
件
簽
報
懲
處
之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甲
機
關
文
書
異
常
情

形
處
理

本
府
公
文
逾
期
比

率
改
善
輔
導
作
業

之
增
修
及
輔
導
結

果
核
定
事
項

本
府
公
文
逾
期
比
率
改

善
輔
導
作
業
規
範
之
增

修
及
修
正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機
關
文
書
異
常
情

形
處
理

本
府
公
文
逾
期
比

率
改
善
輔
導
作
業

之
增
修
及
輔
導
結

果
核
定
事
項

輔
導
機
關
逾
期
比
率
改

善
結
果
簽
陳

擬
辦

v
核
定

甲
本
府
文
書
處
理
實

施
要
點
修
正

本
府
文
書
處
理
實

施
要
點
之
處
理
時

限
規
定
增
修
及
疑

義
釋
示
事
項

擬
辦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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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公

文
及

圖
資

管
理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0.

9.
13

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公
文
時
效
管
考
作

業

收
受
中
央
有
關
文

書
相
關
研
習
、
文

書
流
程
管
理
相
關

作
業
規
範
、
時
效

管
考
作
業
等
事
項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研
考
類
一
條
鞭
管

理
作
業

本
府
研
考
類
一
條

鞭
作
業
規
範
增
修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得
加
會
法
務
局

甲
本
府
績
優
研
考

本
府
績
優
研
考
人

員
獎
勵
要
點
增
修

及
評
定
遴
選
結
果

簽
陳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得
加
會
法
務
局

甲
政
府
資
料
開
放
作

業

本
府
政
府
資
料
開

放
作
業
規
範
增
修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資
訊
局

得
加
會
法
務
局

甲
獎
勵
研
究
報
告
運

用
本
府
資
料
作
業

獎
勵
研
究
報
告
運

用
本
府
資
料
作
業

要
點
增
修
及
審
查

結
果
簽
陳
事
項

獎
勵
研
究
報
告
運
用
本

府
資
料
作
業
要
點
增
訂

及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加
會
法
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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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公

文
及

圖
資

管
理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0.

9.
13

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獎
勵
研
究
報
告
運

用
本
府
資
料
作
業

獎
勵
研
究
報
告
運

用
本
府
資
料
作
業

要
點
增
修
及
審
查

結
果
簽
陳
事
項

獎
勵
研
究
報
告
運
用
本

府
資
料
評
獎
作
業
審
查

結
果
核
定
、
頒
獎
等
相

關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涉
及
於
市
政
會

議
頒
獎
時
加
會

秘
書
處

甲
監
察
案
件
追
蹤
列

管
作
業

本
府
監
察
案
件
追

蹤
管
制
作
業
要
點

增
修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加
會
法
務
局

甲
監
察
案
件
追
蹤
列

管
作
業

本
府
各
機
關
違
反

監
察
案
件
追
蹤
管

制
簽
報
議
處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本
府
關
懷
協
調
小

組

本
府
關
懷
協
調
小

組
作
業
原
則
增
訂

及
修
正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加
會
人
事

處
、
法
務
局

甲
本
府
關
懷
協
調
小

組

本
府
關
懷
協
調
小

組
府
層
級
會
議
、

裁
指
示
事
項
列
管

追
蹤
及
相
關
行
政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加
會
相
關
局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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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公

文
及

圖
資

管
理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0.

9.
13

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本
府
關
懷
協
調
小

組

本
府
關
懷
協
調
小

組
成
果
簽
陳
作

業
、
執
行
成
效
簽

報
辦
理
獎
懲
事
宜

等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加
會
人
事

處
、
法
務
局

涉
及
於
市
政
會

議
頒
獎
時
加
會

秘
書
處

甲
本
府
出
版
品
管
理

作
業
及
規
範
事
項

本
府
政
府
出
版
品

推
動
電
子
化
研
究

作
業
暨
相
關
政
策

指
示
事
項

府
級
交
辦
之
政
府
出
版

品
政
策
指
示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甲
本
府
出
版
品
管
理

作
業
及
規
範
事
項

本
府
政
府
出
版
品

推
動
電
子
化
研
究

作
業
暨
相
關
政
策

指
示
事
項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政
府

出
版
品
其
他
重
要
管
理

規
範
及
推
動
作
業
事

項
、
函
轉
中
央
單
位
相

關
規
範

擬
辦

v
v

核
定

甲
本
府
出
版
品
管
理

作
業
及
規
範
事
項

本
府
所
屬
各
機
關

政
府
出
版
品
管
理

要
點
增
修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加
會
法
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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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公

文
及

圖
資

管
理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0.

9.
13

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本
府
出
版
品
評
比

作
業

本
府
政
府
出
版
品

評
比
作
業
增
修
及

評
比
結
果
簽
陳
事

項

政
府
出
版
品
評
比
作
業

增
訂
及
修
正
涉
及
機
關

人
員
獎
懲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甲
本
府
出
版
品
評
比

作
業

本
府
政
府
出
版
品

評
比
作
業
增
修
及

評
比
結
果
簽
陳
事

項

政
府
出
版
品
評
比
作
業

增
訂
及
修
正

擬
辦

v
v

v
核
定

甲
本
府
出
版
品
評
比

作
業

本
府
政
府
出
版
品

評
比
作
業
增
修
及

評
比
結
果
簽
陳
事

項

政
府
出
版
品
評
比
結
果

簽
陳
、
函
發
及
後
續
敘

獎
、
領
獎
等
相
關
事
宜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涉
及
於
市
政
會

議
頒
獎
時
加
會

秘
書
處
，
涉
及

一
級
機
關
首
長

首
長
以
上
人
員

獎
勵
時
加
會
人

事
處

甲
各
機
關
加
強
橫
向

聯
繫
及
管
轄
權
爭

議
處
理
作
業

本
府
横
向
聯
繫
及

管
轄
權
爭
議
相
關

作
業
規
範
增
修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加
會
法
務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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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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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公

文
及

圖
資

管
理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1
0.

9.
13

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甲
監
察
院
地
方
巡
察

監
察
委
員
蒞
府
巡

察
配
合
作
業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府
外
委
員
聘
謝
函

（
書
）
核
布
事
宜

擬
辦

v
v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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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襄
助

核
稿

表
別

公
務

項
目

公
務

內
容

業
務

名
稱

承
辦

人
員

組
長

專
門

委
員

主
任

秘
書

副
主

任

委
員

主
任

委
員

市
長

會
辦

機
關

（
單

位
）

備
考

甲
話

務
管

理
研

究
辦

理
本

府

「
19

99
臺

北
市

民

當
家

熱
線

服
務

實

施
計

畫
」

之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內
會

圖
資

組
（

法
制

）

甲
話

務
管

理
「

19
99

臺
北

市
民

當
家

熱
線

」
緊

急

應
變

作
業

流
程

增

修
等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人
事

處
內

會
人

事
機

構

甲
話

務
管

理
本

府
各

機
關

備
援

人
力

規
劃

、
啟

動

及
調

度
等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得
視

情
況

加
會

人
事

處

甲
話

務
管

理
本

府
「

19
99

臺
北

市
民

當
家

熱
線

」

派
工

案
件

項
目

增

修
核

定
事

項

擬
辦

v
v

v
v

核
定

機
關

共

同
甲

共
同

業
務

府
外

委
員

聘
謝

函

（
書

）
核

布
事

宜

擬
辦

v
v

核
定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
話

務
管

理
組

）

分
層

負
責

明
細

表

  
  

  
  

  
 1

10
.9

.1
3府

人
管

字
第

11
00

13
68

06
1號

一
級

機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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